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51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廖珮君                                 

訴訟代理人  紀宜君  律師

            唐樺岳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亦筠  律師

被      告  陸軍步兵第一０一旅

代  表  人  顏鎮雄  寄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泓智  寄同上

            陳俞婷  寄臺中新社郵政90774號信箱

上列當事人間懲罰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

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前為被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被告於民國11

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調查原告疑涉不當感情關係案，監察

官於同年8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被告於112年8月2

3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評議會）審議，認定

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

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構成處分時

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及國軍軍風

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

之違失行為，決議予以大過2次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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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依據前揭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112年8月31日陸十精人

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大過2次（下稱原處分）。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訴願審議會112年12月15

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下稱訴願決

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⑴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公布後，公務人員得提起行政訴

訟救濟之事項，不再侷限於過往大法官解釋所揭示足以改

變其身分關係，或於其服公職權利有重大影響之處分，或

基於軍人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等範圍，只要公

務員之權利受到侵害，即使其侵害之程度未達上述程度，

亦非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

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

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

遭受違法侵害，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應有其適用。

　　⑵原告於112年8月31日遭被告記大過2次懲罰，使原告具有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年度考

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情形，達

到同條款退伍之效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即以112年11月2

9日國陸人勤字第00000000000號令，以原告1次受2大過處

分為由，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剝奪原告之軍職身分

關係及其服軍職之權利。原處分除致原告達到不適服現役

退伍之條件外，大過2次懲處對軍人之考績、獎金、名譽

或升遷調動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產生不利之影響，自屬

侵害軍人權益之具體措施，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

由書所揭示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

第4條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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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告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未查證原告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

士共處一室，即認原告有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

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於

作成行政處分之程序時，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

據之結果，注意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全部事項，並依論

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否則即為違法。

　　⑵訴願決定雖指稱：「訴願人具已婚身分，仍與異性陳中士

單獨出遊露營過夜，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經原

處分機關查證屬實，且為訴願人所自承，此有訴願人112

年8月17日之案件報告書及原處分機關查證報告影本附卷

可稽。」「其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

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

分際規定。會中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

輕，犯後顯無悔意。」惟原告原本係與1名同性同袍及陳

中士3人相約於112年8月4日出遊露營，而該名同性同袍因

臨時有要事未能如期一同前往，原告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

納訂金，且因原告係露營、登山經驗豐富之人，認為只要

以帳篷設備作為區隔，讓陳中士宿於帳棚內帳，而原告宿

於開放空間之客廳帳，非屬密閉式房間，即可避免任何誤

會，便如期與陳中士至露營區露營，豈料陳中士於抵達露

營區後，突對原告為勾肩、拍打臀部之行為，原告深感錯

愕，並立即制止陳中士。

　　⑶原告與陳中士並未共處一室，原告亦未曾主動對陳中士為

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任何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行為，實

係陳中士單方面為之，原告已立刻制止陳中士，然被告未

詳查事實，刻意忽略原告所述「他睡在大帳棚裡的小帳

棚，我們中間有隔幕」「會一起去露營是把他當朋友看

待」「帳篷是有分內外帳，我本身有登山的習慣，有自己

帶睡袋露營椅，他睡內帳，我睡客廳帳」「因為是他主動

拍我的臀部，速度很快，所以當下我沒有意識過來。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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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具有已婚身分這樣會被誤會，所以不妥當、不太舒

服。」「（問：請問出遊前為何要對先生謊稱與兩位女性

友人一同前往？）當初的行程安排人數還不確定。」等對

原告有利之事項，逕認定原告係刻意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共

處一室，與陳中士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違反不

當情感關係，對原告核以大過2次處分，顯有認定事實錯

誤之瑕疵。

   3、被告就原告所涉違失行為，未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

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原則，顯構成裁量

濫用之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仍認原處分無過

當，亦有違誤：

　　⑴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0條規定，懲罰之作成尚應審酌

個案違失行為之情節輕重，並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過度

處罰，方屬合義務性之裁量。

　　⑵行政上法律關係對於規範之違反及義務不履行，傳統上常

以行政罰作為行政義務不履行之制裁手段。無論是何種法

律關係下所生違反規範義務之處罰或制裁，均須符合憲法

對人民權利義務保障之意旨。懲處之作成應審酌違法行為

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因素，以求處罰允當，否則仍

構成裁量瑕疵而屬違法處分。自懲罰法第13條規定可見對

於士官之懲罰有眾多態樣，被告固具有裁量權限，然仍應

依個案違失情為情節，作成合於比例原則之懲罰決定。

　　⑶訴願決定雖指稱：「原處分機關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

罰評議會，業經訴願人到場陳述及申辯，復經與會評議委

員討論後，認訴願人身為士官幹部，服役迄今已達6年，

理應熟知國軍人員應恪守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其明知自

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

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會中對違

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其

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

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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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過2次

懲罰。」惟觀諸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全文，完全未見被告

就原告之行為動機、目的、手段、行為時所受之刺激、生

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

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違反義務之程度、行

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加以探討，亦

未曾有將原告之行為討論並評議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紀

錄。國防部訴願審議會卻逕稱被告於懲罰評議會中已考量

原告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

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

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

際參考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

過2次懲罰，作成駁回訴願決定，實難令原告信服。

　　⑷參酌訴願決定所揭受相類懲罰之案件，多係因該受相類懲

罰之人與他人確實發展婚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

等，始遭大過2次懲罰，而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

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違反

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輕，惟被告卻對

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

為，核以大過2次之處分，顯屬過度懲罰，不符比例原

則，應屬違法。故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以維原告

權益與法治秩序。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戰之艱鉅任務，對軍令自有

絕對服從之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人民不同，亦

無法與公務人員同視。關於軍人懲罰此等領導統御權之行

使，因攸關軍紀得否貫徹，事涉國家安全，軍事機關基於

特定行政目的之考量，於律定相關規定時，自得採取較為

嚴格之標準，俾以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按懲罰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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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第13條、第15條第14款、第20條第1項、第30條第

1項、第2項、第4項前段、第5項前中段、第6項、國軍風

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

款及111年1月27日國督軍紀字第0000000000號令頒布之國

軍「軍風紀律改革專案」實施計畫所定「國軍人員違反性

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異性獨處一室，志願役人員懲

罰基準為「重度」大過1次至2次並檢討不適服汰除、撤

職，被告係依上開法令作成原處分。

   2、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與其他單位陳姓中士有親密舉動及不當

行為，經被告於112年8月17日指派監察官實施案件調查屬

實，被告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

懲罰評議會，並由權責長官指定由副旅長李秉誠上校擔任

主席，該懲罰評議會組成計有男性3員、女性3員，其中1

員成員為法律系所畢業，且開會通知於會議前24小時前送

達原告簽收，會議當日出席委員應到6員、實到6員，與核

定之委員編組名單相符，程序等均符合懲罰法及其施行細

則規定。懲罰評議會由原告親自到場向與會委員說明案

情，並由砲兵營營輔導長及連長列席備詢，經與會委員與

原告、單位列席詢答，並按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各款事

項及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充分完成討

論後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由監察官陳緯倫少校監票，

與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相符；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旅長為上校編階，原告階級為中

士，被告核予其大過2次懲罰，亦與規定相符。原告主張

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

有裁量瑕疵之情形，顯不可採。   

　 3、原告112年8月17日案件報告書自述：「在受士高班隊期間

遇到比較有共同話題聊天的男性同事陳令易，剛好在這期

間跟先生的感情一直沒有很好，也剛好跟這位男性朋友比

較好，跟他傾吐心事時他也比較懂，後續到快結訓時有跟

他說不要太頻繁連絡，到8月3、4日有討論說要去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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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跟女友感情也一直不是很好，想去散散心」「在露

營期間，在聊天打鬧時男性同事有勾肩、打屁股、抓屁股

的動作，當下我也沒有意識過來，後來我有跟他說這樣肢

體接觸不太好」。又依112年8月18日案件電話訪談紀錄

表，露營前原告係以與2個女生去露營之說詞告知其夫，

迄8月15日原告之夫始知悉原告係單獨與陳中士出遊露

營。再依112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之會議紀錄，原告於會

議中坦承受訓期間與其夫感情不睦，陳中士則與其女友感

情亦不合，其等談話因此有共鳴，後於結訓前兩人相約露

營，期間雖共宿同帳篷，然陳中士係宿於內帳，原告則自

己攜帶睡袋宿於外側客廳帳，後續陳中士告知原告其女友

於行車紀錄器影片中發現兩人共同出遊露營，且有拍攝到

陳中士對原告有拍臀部及抓臀部之行為。         

　 4、懲罰評議會委員詢問原告是否知悉須遵守同袍間應有之社

交禮儀、性別分際及異性不得共處一室之要求，原告均表

示單位均有宣導，亦知悉相關規範，惟稱軍中勤務亦有異

性共處一室之情形（例如：出車時都是一男一女），故不

認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共宿同一帳篷之行為有過錯，

然待委員詢問原告是否能接受其夫單獨與女性友人有上開

行為時，原告表示不能接受，顯見原告亦清楚知悉其行為

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接受之一般社交行為範圍；委員

復詢問原告於聊天打鬧時遭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當下反應

為何，原告表示係陳中士主動拍打及抓其臀部，又因速度

快當下並未意識過來，雖心裡有感到不適，然認為沒有必

要讓場面難看，當下遂無特別反應，迄得知陳中士之女友

發現行車紀錄器影片有錄下陳中士拍打及抓其臀部之內容

後，始告知陳中士即便其等關係很好，然陳中士對其有拍

打及抓臀之行為實屬不該，會使旁人產生誤會；況原告若

認陳中士之行為不當，亦可選擇提起性騷擾申訴，惟委員

詢問原告為何未提起性騷擾申訴或告訴時，原告則稱係因

希望該事件可以大事化小，故無對陳中士提起申訴或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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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然依社會一般常情，若一般人對他人行為認有性騷擾

之虞，且對該性騷擾行為感到不適，理應無法持續與其互

動，甚至會選擇直接離開現場，遑論為2天1夜之露營活動

且尚須共宿同帳篷之情形，原告之反應顯有違常情，應屬

臨罰卸責之詞；另原告稱已立刻制止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

行為之詞，亦與其於調查報告及懲罰評議會所述之詞不

符，顯非可採。

　 5、懲罰評議會委員於原告陳述意見後，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

各款充分討論，且鑒於部隊乃武力約束團體，負有保家衛

國重責，為期精誠團結以獲勝戰，因此，國軍政令一再嚴

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分際情事，單位亦

不定期辦理性騷擾防治專題講座及性別互動議題之研討，

更利用各種軍中法治教育時機及媒播平台宣導相關案例及

法律責任，認原告身為陸軍專科學校000年班專校生，服

役至今已有6年餘載，理應熟稔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況

原告對自己具已婚身分知之甚詳，與人相處理應更應恪守

男女分際，仍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不思以身作則，

未做好應有之表率，竟對軍令置若罔聞，於具已婚身分情

形下仍與異性單獨出遊過夜，期間共處一室，顯然逾越社

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有配偶者與其他異性間往來之程度，

且會議中對違失行為事實之陳述前後矛盾，認自身違失行

為並無不當，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

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一

致同意原告應評定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並依

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及1

11年軍風紀律改革專案性別分際懲罰基準表，依「異性獨

處一室-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透過記名投票決

議，並由旅長顏鎮雄上校核定予原告大過2次懲處，全案

程序合於懲罰法所定規範及裁量範圍。

　 6、公務人員之考評因具高度屬人性，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

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原則上尊重其判斷並採取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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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

情事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本案已完備各項行政調查，

並依懲罰法暨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懲罰作業，期間

經懲罰評議會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審酌原告行為之動

機、目的、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之手段、行為人之生

活狀況、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

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行為人違反

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並

參酌一切對原告有利不利之部分，已充分保障原告權益。

是以，原告所受大過2次之懲罰係依有關程序及懲罰種類

核定，與原告違失行為相當，符合比例原則，與法並無不

合，無應撤銷或變更懲罰之情形。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

例原則及合義務性裁量為無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2

年8月17日案件查證報告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

頁)、同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

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投票單

(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

至第72頁）及訴願決定（見訴願卷第94頁至第99頁）附卷

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處分時懲罰法

　　⑴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

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

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

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

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

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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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2項）現役軍人之

違失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輕懲度或免除其懲罰：

一、情節輕微且情況顯可憫恕。二、於未發覺前自首。」

　　⑵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

過。」

　　⑶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

懲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

防部頒定之法令。」

　　⑷第30條：「(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

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

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

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

罪是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

序。（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

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

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認為

證據不足或無第15條各款違失行為者，應為不受懲罰之決

議；其已逾第16條之懲罰權時效者，應為免議之決議。

（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

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

議事項有意見時，應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

應加註理由後變更之。（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

官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

主席。（第7項）於國防部以外機關（構）或行政法人任

職、服役之現役軍人，其評議會之組成及召集，得依各該

組織特性自訂規定辦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第8

項）懲罰處分應依權責核定發布並完成送達程序。懲罰處

分應載明處分原因及其法令依據，並附記不服處分之救濟

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⑸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

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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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

關（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

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

機關（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

人數不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2、懲罰法施行細則

　　⑴第6條第2項、第3項：「（第2項）懲罰案件經實施調查結

果，認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以

外之懲罰，於有必要時，得經權責長官核定，由主官編階

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會議

決議事項應呈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

時，得交回復議，或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對於復議結

果仍不同意時，應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第3項）依

前2項規定召開評議會時，應給予行為人合理之準備時

間，自開會通知送達行為人起算，至實際召開評議會時

止，不少於24小時，並應給予行為人以言詞或書面方式陳

述及申辯之機會。」

　　⑵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評議會，由權

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案件有關

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員，5人

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副主

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

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

議，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

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3、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風紀違失：……（二）違

反不當情感關係、未尊重性別互動分際情事者。」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在程序上核屬適法：

   1、軍事懲戒制度乃軍隊紀律之控管機制，處分時懲罰法第1

條揭示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軍紀，鞏固戰力，兼顧人

權保障，導正陸海空軍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而對軍人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懲處涉及限制憲法所保障之諸項基本權，故處分時懲罰法

第30條、第31條、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第7條規

定，作成懲處前須由機關內部組成包含專業人員之評議會

審議，並予受處分人陳述、申辯之機會，以確保符合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

   2、查被告於11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進行調查原告涉嫌違反不

當情感關係案，監察官於同年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

後，被告乃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同年月23日召開

懲罰評議會，並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該懲罰評議會係

由6位委員組成（含專業人員法制官1位），男性委員及女

性委員各3位，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開會當日實

際出席委員6位，由上校副旅長擔任主席，並有砲兵營之

營輔導長、連長列席說明；經出席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

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

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

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

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

1頁至第82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

明。該會議之召開、組成及決議程序核符處分時懲罰法第

30條第5項、第6項、第31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

2項、第3項及第7條規定，且原告對於該懲罰評議會之程

序及組織亦表示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7頁），堪認被

告作成原處分之程序應屬適法。

（四）被告認定原告該當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

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

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核無違

誤：

   1、按現代法治國家尊重民主多元價值且在因應各式風險中欲

衡平自由與秩序等價值，其施政所據法律規定多元龐雜自

難鉅細靡遺，立法者乃制定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構成要

件之概括條款；由執法機關於具體個案中依其專業判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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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該等抽象概念；若生爭執，方由司法機關定分止爭。此

種立法者藉抽象性用語取代明確要件規定之立法方式，除

可避免隨時修法之壓力外，亦可預留執法時與時俱進之空

間。如法律規定之意義，由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

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法律所欲規範之對

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

定及判斷者，即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90號

解釋意旨參照）。

   2、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之作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

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並非與一般人民相同，亦難與一

般文官等視，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此等涉及國軍統帥

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徹，軍方基於專

業考量，因應戰時平時之背景、現役軍人服役單位及擔任

職務等因素，於訂定人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

取較嚴標準，留優汰劣，以樹立軍紀。處分時懲罰法第15

條第1款至第13款列舉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同

條第14款則屬概括條款，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

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予以補充。所謂「法令」包括

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

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前

開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

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

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

業，依據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

懲罰法暨施行細則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由國防

部發布實施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

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

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國軍風紀規定第1點規定參

照）。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規定乃屬主管機關國防

部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

務，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乃依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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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上開法律所列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

行政規則，據以補充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未列舉之現役軍

人風紀違失行為態樣。其中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

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即屬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規

定。該規定之意義由上開國防部訂定所欲達成嚴肅軍隊紀

律之立法目的，與懲罰法與國軍風紀規定所建構之法體系

整體關聯性以觀，尚非難以理解該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

關係」係指基於社會上可探知之客觀倫理秩序及價值規

範，現役軍人在涉及與性別有關之情感關係所應遵循界

線，尤其所涉場域在國軍部隊職場關係時，行為是否屬該

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更非受規範之現役軍人所不能預

見，而現役軍人與主管機關對該界線之認知不同時，亦可

經由司法審查依社會通念在個案中加以認定及判斷，且與

懲罰法立法目的相符，依前揭說明，核符法律保留原則及

法律明確性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依據。

   3、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

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

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

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

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

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記大過2次懲罰等情，此觀

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第72頁）即明。而原告前為被

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於士官高級班教育訓練期

間結識異性陳中士，在教育訓練結束後相約一同去露營，

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而向其配偶聲稱其係與2位女性友人露

營過夜，事後經陳中士之女友在行車紀錄器發現陳中士對

原告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原告之夫始輾轉獲悉

原告與陳中士係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

棚等情，此觀原告112年8月17日所撰案件報告書（見本院

卷第67頁至第68頁）、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

（見本院卷第69頁）、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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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頁至第95頁）及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

頁）即明。衡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在其他軍事

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

大帳棚，已逾越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分際，對照行車紀

錄器所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

為時雙方之互動舉止（見訴願卷第89頁），堪認被告認定

原告前揭行為該當於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所稱

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情事，確屬有據，被告就此

判斷核無出於錯誤之事實或不完全之資訊、基於事件無關

之考量、或顯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等違法情事。

   4、原告固主張：其並非刻意隱匿與陳中士出遊露營一事，另

名同性同袍因臨事有要事而缺席，其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

納訂金且只要以帳篷設備作為間隔即非屬密閉式房間；針

對陳中士對其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其當時亦深

感錯愕並立即制止；被告未詳查實情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

未查證其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士共處一室，即認其有違反

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

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疵云云。

然按「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

之情形，一律注意。」「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

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

意。」「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

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

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行政程序法第

9條、第36條及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無非

係要求行政機關依法作成行政處分時，除有法規之依據

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

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

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

之根據，並非意指行政機關就當事人有利於己之陳述應一

律加以採信。觀諸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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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第69頁）及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

至第95頁）內容載明原告陳稱其於露營前係先向其夫告知

係與2位同性友人去露營，後來其夫始知悉係原告與男性

士官單獨去露營，因當初行程安排人數尚不確定且當時與

其夫處於爭吵狀態而未告知；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

及抓臀部等行為心裡感到不舒服，但認無必要把場面搞得

很難看，後續有講清楚等詞，足見被告進行調查訪談及召

開懲處評議會時，對於原告所述有利於己之主張均據其所

述完整記載；且由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以觀，與會委員係

以詢答方式針對該案各查證疑點均給予其表示意見之機

會，並斟酌原告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前揭

立法意旨，縱委員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真偽之結果

並未採信其說詞，原告仍難以其陳述未被採信即謂被告對

其有利事項均未予審酌而違反前揭行政程序法規定。至原

告主張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當時

亦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乙節，審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

情而與在其他軍事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

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已逾越已婚者一般正常社交行

為應有分際，業如前述，且一般人若認他人所為已屬性騷

擾行為，衡情實難持續與其密切互動，甚將直接遠離，遑

論孤男寡女繼續過夜露營共宿帳篷；再對照行車紀錄器所

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為時雙

方之互動舉止，亦難認原告當場有何制止或表達嫌惡之

舉，故委員未採信原告前揭說詞，並未違反論理法則及經

驗法則。是被告指派監察官對本案進行調查，依原告於調

查時所撰報告書及訪談時陳述內容作成案件報告書，並於

召開懲罰評議會時針對該案各疑點以詢答方式加以調查，

且調得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頁）為佐，

自難認有未盡調查義務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

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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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無違反比例

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亦無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

   1、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

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

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

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

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

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

態度。」「依本法規定從重懲罰或減輕懲度者，應合於比

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

第1項、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對照處分時懲罰法第13條

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種懲處法律效果，故軍事

機關於懲處士官選擇法律效果時，應為合義務裁量，以符

責罰相當之原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

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

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因素。而軍事機關於

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該條項所定10款事項作

為懲處之依據。惟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

成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原則上在行政機關之裁量權限範

圍內尊重其裁量權之行使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僅於行政機

關行使裁量權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

惰、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情事，始得予撤銷。

   2、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

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

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

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

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

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大過2次懲罰等情，業如前

述。而被告作成該大過2次懲罰係經112年8月23日懲罰評

議會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

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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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

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

5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再由該

會議紀錄所載審議資料、參考法令、評審討論內容及會議

紀錄附件以觀，與會委員係經審酌112年8月17日案件查證

報告、原告開會當日陳述意見之內容、其他軍事機關相類

案件懲罰紀錄表、原告基本資料決定懲處種類和程度，堪

認委員係經討論後考量被告已多次宣導重申注意性別分

際，且於原告陳述意見過程中仍認其所為僅是友人間單純

散心之舉，完全未見其反省之意，乃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

條規定審酌其違失行為之動機及手段、行為對軍事紀律所

生之影響、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等綜合

考評。對照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見訴

願卷第68頁）係針對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行為進行懲罰

時所考量其行為態樣、情節輕重及役別等裁量因素加以具

體化所訂定之參考基準，以期統一各所屬機關人員執法時

衡酌各項裁量因素之標準；具體而言，該參考表將行為態

樣區分為「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

親密行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

係」等6類行為態樣；將違犯程度分為「輕度」「中度」

「重度」，並依「義務役」與「志願役」等服役身分別訂

定不同懲罰種類與額度，核係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

所定行為之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等裁量

因素之具體化，核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意旨無

違。堪認被告衡酌前情據以作成原處分，並未逾法定裁量

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

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前揭

說明，即難認原處分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或處分時懲

罰法第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其裁量自無違法，依前揭說

明，本院即應予以尊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8



   3、原告固主張：相類記大過2次懲罰案件多係與他人發展婚

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其與陳中士出遊、過夜

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

違反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輕微，被告就

其所涉違失行為未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及第10條審

酌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

與責罰相當原則而有過度懲罰之情事，顯構成裁量濫用之

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認原處分無過當，亦有違

誤云云。然按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

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均屬處分時懲罰法

第8條第1項所列舉機關辦理懲罰案件所應審酌之事項；違

失行為本身情節輕重僅屬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仍可能

因其行為後之態度不佳而被裁處較重之懲罰。對照原告11

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及懲罰評議會所陳述意見之內

容，堪認其並未據實告知其配偶將與其他男性單獨前往露

營過夜（見本院卷第69頁、第91頁），其亦明知自己為已

婚身分，男女共處一室甚至過夜之行為不當，且亦自承國

軍政令一再宣導嚴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

分際情事，堪認其行為前明確知悉部隊規定卻仍故意違

犯；而原告在懲罰評議會中面對委員詢答時仍認自身違失

行為並無不當，堪認其行為後仍無悔意；且原告擔任士官

亦屬基層幹部，其行為亦將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及對軍

事紀律之維護。對照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內容以觀，委員

進行評審討論前，已有委員明確表示應參照處分時懲罰法

第8條第1項規定，視原告違失行為情節輕重給予相應之懲

罰，再經委員討論後認定原告所屬單位不久前已有進行注

意性別分際之宣導，惟原告於行為時明知宣導內容卻依舊

為之，顯見原告缺乏軍法紀觀念；另針對拍打臀部行為原

告說詞反覆不一，且於陳述意見過程中認為僅是單純散心

行為；考量原告身為士官幹部，加以已婚身分更應重視性

別界線，參酌原告陳述意見之內容，原告之基本資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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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案件懲罰紀錄表等，進而認定原告違失情節為重度，乃

決議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堪認懲罰評議會決議之裁量結

果係衡酌前揭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法定事項所為，核

無恣意濫權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有利不利應一律注意原

則之情事，依前揭說明，被告懲罰評議會之裁量結果，本

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此部分主張，並未慮及前情，其主

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且有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

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被告以原處分核予原告

大過2次懲罰，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所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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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幸怡

形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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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51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廖珮君                                  
訴訟代理人  紀宜君  律師
            唐樺岳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亦筠  律師
被      告  陸軍步兵第一０一旅


代  表  人  顏鎮雄  寄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泓智  寄同上
            陳俞婷  寄臺中新社郵政90774號信箱
上列當事人間懲罰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前為被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被告於民國11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調查原告疑涉不當感情關係案，監察官於同年8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被告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評議會）審議，認定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構成處分時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及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之違失行為，決議予以大過2次懲罰。
（二）被告依據前揭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112年8月31日陸十精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大過2次（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訴願審議會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⑴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公布後，公務人員得提起行政訴訟救濟之事項，不再侷限於過往大法官解釋所揭示足以改變其身分關係，或於其服公職權利有重大影響之處分，或基於軍人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等範圍，只要公務員之權利受到侵害，即使其侵害之程度未達上述程度，亦非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應有其適用。
　　⑵原告於112年8月31日遭被告記大過2次懲罰，使原告具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情形，達到同條款退伍之效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即以112年11月29日國陸人勤字第00000000000號令，以原告1次受2大過處分為由，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剝奪原告之軍職身分關係及其服軍職之權利。原處分除致原告達到不適服現役退伍之條件外，大過2次懲處對軍人之考績、獎金、名譽或升遷調動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產生不利之影響，自屬侵害軍人權益之具體措施，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所揭示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2、被告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未查證原告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士共處一室，即認原告有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之程序時，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注意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全部事項，並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否則即為違法。
　　⑵訴願決定雖指稱：「訴願人具已婚身分，仍與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經原處分機關查證屬實，且為訴願人所自承，此有訴願人112年8月17日之案件報告書及原處分機關查證報告影本附卷可稽。」「其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會中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惟原告原本係與1名同性同袍及陳中士3人相約於112年8月4日出遊露營，而該名同性同袍因臨時有要事未能如期一同前往，原告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納訂金，且因原告係露營、登山經驗豐富之人，認為只要以帳篷設備作為區隔，讓陳中士宿於帳棚內帳，而原告宿於開放空間之客廳帳，非屬密閉式房間，即可避免任何誤會，便如期與陳中士至露營區露營，豈料陳中士於抵達露營區後，突對原告為勾肩、拍打臀部之行為，原告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陳中士。
　　⑶原告與陳中士並未共處一室，原告亦未曾主動對陳中士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任何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行為，實係陳中士單方面為之，原告已立刻制止陳中士，然被告未詳查事實，刻意忽略原告所述「他睡在大帳棚裡的小帳棚，我們中間有隔幕」「會一起去露營是把他當朋友看待」「帳篷是有分內外帳，我本身有登山的習慣，有自己帶睡袋露營椅，他睡內帳，我睡客廳帳」「因為是他主動拍我的臀部，速度很快，所以當下我沒有意識過來。我認為我具有已婚身分這樣會被誤會，所以不妥當、不太舒服。」「（問：請問出遊前為何要對先生謊稱與兩位女性友人一同前往？）當初的行程安排人數還不確定。」等對原告有利之事項，逕認定原告係刻意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共處一室，與陳中士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對原告核以大過2次處分，顯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疵。
   3、被告就原告所涉違失行為，未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原則，顯構成裁量濫用之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仍認原處分無過當，亦有違誤：
　　⑴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0條規定，懲罰之作成尚應審酌個案違失行為之情節輕重，並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過度處罰，方屬合義務性之裁量。
　　⑵行政上法律關係對於規範之違反及義務不履行，傳統上常以行政罰作為行政義務不履行之制裁手段。無論是何種法律關係下所生違反規範義務之處罰或制裁，均須符合憲法對人民權利義務保障之意旨。懲處之作成應審酌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因素，以求處罰允當，否則仍構成裁量瑕疵而屬違法處分。自懲罰法第13條規定可見對於士官之懲罰有眾多態樣，被告固具有裁量權限，然仍應依個案違失情為情節，作成合於比例原則之懲罰決定。
　　⑶訴願決定雖指稱：「原處分機關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業經訴願人到場陳述及申辯，復經與會評議委員討論後，認訴願人身為士官幹部，服役迄今已達6年，理應熟知國軍人員應恪守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其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會中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際參考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惟觀諸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全文，完全未見被告就原告之行為動機、目的、手段、行為時所受之刺激、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加以探討，亦未曾有將原告之行為討論並評議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紀錄。國防部訴願審議會卻逕稱被告於懲罰評議會中已考量原告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際參考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作成駁回訴願決定，實難令原告信服。
　　⑷參酌訴願決定所揭受相類懲罰之案件，多係因該受相類懲罰之人與他人確實發展婚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始遭大過2次懲罰，而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違反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輕，惟被告卻對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核以大過2次之處分，顯屬過度懲罰，不符比例原則，應屬違法。故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以維原告權益與法治秩序。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戰之艱鉅任務，對軍令自有絕對服從之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人民不同，亦無法與公務人員同視。關於軍人懲罰此等領導統御權之行使，因攸關軍紀得否貫徹，事涉國家安全，軍事機關基於特定行政目的之考量，於律定相關規定時，自得採取較為嚴格之標準，俾以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按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3條、第15條第14款、第20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前段、第5項前中段、第6項、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款及111年1月27日國督軍紀字第0000000000號令頒布之國軍「軍風紀律改革專案」實施計畫所定「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異性獨處一室，志願役人員懲罰基準為「重度」大過1次至2次並檢討不適服汰除、撤職，被告係依上開法令作成原處分。
   2、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與其他單位陳姓中士有親密舉動及不當行為，經被告於112年8月17日指派監察官實施案件調查屬實，被告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並由權責長官指定由副旅長李秉誠上校擔任主席，該懲罰評議會組成計有男性3員、女性3員，其中1員成員為法律系所畢業，且開會通知於會議前24小時前送達原告簽收，會議當日出席委員應到6員、實到6員，與核定之委員編組名單相符，程序等均符合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懲罰評議會由原告親自到場向與會委員說明案情，並由砲兵營營輔導長及連長列席備詢，經與會委員與原告、單位列席詢答，並按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及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充分完成討論後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由監察官陳緯倫少校監票，與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相符；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旅長為上校編階，原告階級為中士，被告核予其大過2次懲罰，亦與規定相符。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有裁量瑕疵之情形，顯不可採。   
　 3、原告112年8月17日案件報告書自述：「在受士高班隊期間遇到比較有共同話題聊天的男性同事陳令易，剛好在這期間跟先生的感情一直沒有很好，也剛好跟這位男性朋友比較好，跟他傾吐心事時他也比較懂，後續到快結訓時有跟他說不要太頻繁連絡，到8月3、4日有討論說要去露營，因為他跟女友感情也一直不是很好，想去散散心」「在露營期間，在聊天打鬧時男性同事有勾肩、打屁股、抓屁股的動作，當下我也沒有意識過來，後來我有跟他說這樣肢體接觸不太好」。又依112年8月18日案件電話訪談紀錄表，露營前原告係以與2個女生去露營之說詞告知其夫，迄8月15日原告之夫始知悉原告係單獨與陳中士出遊露營。再依112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之會議紀錄，原告於會議中坦承受訓期間與其夫感情不睦，陳中士則與其女友感情亦不合，其等談話因此有共鳴，後於結訓前兩人相約露營，期間雖共宿同帳篷，然陳中士係宿於內帳，原告則自己攜帶睡袋宿於外側客廳帳，後續陳中士告知原告其女友於行車紀錄器影片中發現兩人共同出遊露營，且有拍攝到陳中士對原告有拍臀部及抓臀部之行為。         
　 4、懲罰評議會委員詢問原告是否知悉須遵守同袍間應有之社交禮儀、性別分際及異性不得共處一室之要求，原告均表示單位均有宣導，亦知悉相關規範，惟稱軍中勤務亦有異性共處一室之情形（例如：出車時都是一男一女），故不認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共宿同一帳篷之行為有過錯，然待委員詢問原告是否能接受其夫單獨與女性友人有上開行為時，原告表示不能接受，顯見原告亦清楚知悉其行為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接受之一般社交行為範圍；委員復詢問原告於聊天打鬧時遭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當下反應為何，原告表示係陳中士主動拍打及抓其臀部，又因速度快當下並未意識過來，雖心裡有感到不適，然認為沒有必要讓場面難看，當下遂無特別反應，迄得知陳中士之女友發現行車紀錄器影片有錄下陳中士拍打及抓其臀部之內容後，始告知陳中士即便其等關係很好，然陳中士對其有拍打及抓臀之行為實屬不該，會使旁人產生誤會；況原告若認陳中士之行為不當，亦可選擇提起性騷擾申訴，惟委員詢問原告為何未提起性騷擾申訴或告訴時，原告則稱係因希望該事件可以大事化小，故無對陳中士提起申訴或告訴，然依社會一般常情，若一般人對他人行為認有性騷擾之虞，且對該性騷擾行為感到不適，理應無法持續與其互動，甚至會選擇直接離開現場，遑論為2天1夜之露營活動且尚須共宿同帳篷之情形，原告之反應顯有違常情，應屬臨罰卸責之詞；另原告稱已立刻制止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行為之詞，亦與其於調查報告及懲罰評議會所述之詞不符，顯非可採。
　 5、懲罰評議會委員於原告陳述意見後，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充分討論，且鑒於部隊乃武力約束團體，負有保家衛國重責，為期精誠團結以獲勝戰，因此，國軍政令一再嚴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分際情事，單位亦不定期辦理性騷擾防治專題講座及性別互動議題之研討，更利用各種軍中法治教育時機及媒播平台宣導相關案例及法律責任，認原告身為陸軍專科學校000年班專校生，服役至今已有6年餘載，理應熟稔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況原告對自己具已婚身分知之甚詳，與人相處理應更應恪守男女分際，仍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不思以身作則，未做好應有之表率，竟對軍令置若罔聞，於具已婚身分情形下仍與異性單獨出遊過夜，期間共處一室，顯然逾越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有配偶者與其他異性間往來之程度，且會議中對違失行為事實之陳述前後矛盾，認自身違失行為並無不當，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一致同意原告應評定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並依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及111年軍風紀律改革專案性別分際懲罰基準表，依「異性獨處一室-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透過記名投票決議，並由旅長顏鎮雄上校核定予原告大過2次懲處，全案程序合於懲罰法所定規範及裁量範圍。
　 6、公務人員之考評因具高度屬人性，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原則上尊重其判斷並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本案已完備各項行政調查，並依懲罰法暨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懲罰作業，期間經懲罰評議會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審酌原告行為之動機、目的、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之手段、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並參酌一切對原告有利不利之部分，已充分保障原告權益。是以，原告所受大過2次之懲罰係依有關程序及懲罰種類核定，與原告違失行為相當，符合比例原則，與法並無不合，無應撤銷或變更懲罰之情形。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及合義務性裁量為無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2年8月17日案件查證報告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頁)、同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第72頁）及訴願決定（見訴願卷第94頁至第99頁）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處分時懲罰法
　　⑴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2項）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輕懲度或免除其懲罰：一、情節輕微且情況顯可憫恕。二、於未發覺前自首。」
　　⑵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⑶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⑷第30條：「(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認為證據不足或無第15條各款違失行為者，應為不受懲罰之決議；其已逾第16條之懲罰權時效者，應為免議之決議。（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時，應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應加註理由後變更之。（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席。（第7項）於國防部以外機關（構）或行政法人任職、服役之現役軍人，其評議會之組成及召集，得依各該組織特性自訂規定辦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第8項）懲罰處分應依權責核定發布並完成送達程序。懲罰處分應載明處分原因及其法令依據，並附記不服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⑸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關（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機關（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人數不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2、懲罰法施行細則
　　⑴第6條第2項、第3項：「（第2項）懲罰案件經實施調查結果，認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以外之懲罰，於有必要時，得經權責長官核定，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會議決議事項應呈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交回復議，或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對於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應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第3項）依前2項規定召開評議會時，應給予行為人合理之準備時間，自開會通知送達行為人起算，至實際召開評議會時止，不少於24小時，並應給予行為人以言詞或書面方式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⑵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副主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3、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風紀違失：……（二）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未尊重性別互動分際情事者。」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在程序上核屬適法：
   1、軍事懲戒制度乃軍隊紀律之控管機制，處分時懲罰法第1條揭示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軍紀，鞏固戰力，兼顧人權保障，導正陸海空軍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而對軍人之懲處涉及限制憲法所保障之諸項基本權，故處分時懲罰法第30條、第31條、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第7條規定，作成懲處前須由機關內部組成包含專業人員之評議會審議，並予受處分人陳述、申辯之機會，以確保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2、查被告於11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進行調查原告涉嫌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案，監察官於同年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後，被告乃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同年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並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該懲罰評議會係由6位委員組成（含專業人員法制官1位），男性委員及女性委員各3位，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開會當日實際出席委員6位，由上校副旅長擔任主席，並有砲兵營之營輔導長、連長列席說明；經出席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該會議之召開、組成及決議程序核符處分時懲罰法第30條第5項、第6項、第31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第3項及第7條規定，且原告對於該懲罰評議會之程序及組織亦表示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7頁），堪認被告作成原處分之程序應屬適法。
（四）被告認定原告該當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核無違誤：
   1、按現代法治國家尊重民主多元價值且在因應各式風險中欲衡平自由與秩序等價值，其施政所據法律規定多元龐雜自難鉅細靡遺，立法者乃制定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構成要件之概括條款；由執法機關於具體個案中依其專業判斷涵攝該等抽象概念；若生爭執，方由司法機關定分止爭。此種立法者藉抽象性用語取代明確要件規定之立法方式，除可避免隨時修法之壓力外，亦可預留執法時與時俱進之空間。如法律規定之意義，由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意旨參照）。
   2、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之作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並非與一般人民相同，亦難與一般文官等視，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此等涉及國軍統帥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徹，軍方基於專業考量，因應戰時平時之背景、現役軍人服役單位及擔任職務等因素，於訂定人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取較嚴標準，留優汰劣，以樹立軍紀。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款至第13款列舉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同條第14款則屬概括條款，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予以補充。所謂「法令」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前開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據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懲罰法暨施行細則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由國防部發布實施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國軍風紀規定第1點規定參照）。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規定乃屬主管機關國防部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乃依職權參照上開法律所列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政規則，據以補充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未列舉之現役軍人風紀違失行為態樣。其中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即屬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規定。該規定之意義由上開國防部訂定所欲達成嚴肅軍隊紀律之立法目的，與懲罰法與國軍風紀規定所建構之法體系整體關聯性以觀，尚非難以理解該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係指基於社會上可探知之客觀倫理秩序及價值規範，現役軍人在涉及與性別有關之情感關係所應遵循界線，尤其所涉場域在國軍部隊職場關係時，行為是否屬該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更非受規範之現役軍人所不能預見，而現役軍人與主管機關對該界線之認知不同時，亦可經由司法審查依社會通念在個案中加以認定及判斷，且與懲罰法立法目的相符，依前揭說明，核符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依據。
   3、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記大過2次懲罰等情，此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第72頁）即明。而原告前為被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於士官高級班教育訓練期間結識異性陳中士，在教育訓練結束後相約一同去露營，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而向其配偶聲稱其係與2位女性友人露營過夜，事後經陳中士之女友在行車紀錄器發現陳中士對原告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原告之夫始輾轉獲悉原告與陳中士係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等情，此觀原告112年8月17日所撰案件報告書（見本院卷第67頁至第68頁）、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見本院卷第69頁）、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及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頁）即明。衡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在其他軍事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已逾越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分際，對照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為時雙方之互動舉止（見訴願卷第89頁），堪認被告認定原告前揭行為該當於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所稱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情事，確屬有據，被告就此判斷核無出於錯誤之事實或不完全之資訊、基於事件無關之考量、或顯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等違法情事。
   4、原告固主張：其並非刻意隱匿與陳中士出遊露營一事，另名同性同袍因臨事有要事而缺席，其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納訂金且只要以帳篷設備作為間隔即非屬密閉式房間；針對陳中士對其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其當時亦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被告未詳查實情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未查證其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士共處一室，即認其有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疵云云。然按「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無非係要求行政機關依法作成行政處分時，除有法規之依據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之根據，並非意指行政機關就當事人有利於己之陳述應一律加以採信。觀諸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見本院卷第69頁）及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內容載明原告陳稱其於露營前係先向其夫告知係與2位同性友人去露營，後來其夫始知悉係原告與男性士官單獨去露營，因當初行程安排人數尚不確定且當時與其夫處於爭吵狀態而未告知；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心裡感到不舒服，但認無必要把場面搞得很難看，後續有講清楚等詞，足見被告進行調查訪談及召開懲處評議會時，對於原告所述有利於己之主張均據其所述完整記載；且由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以觀，與會委員係以詢答方式針對該案各查證疑點均給予其表示意見之機會，並斟酌原告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前揭立法意旨，縱委員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真偽之結果並未採信其說詞，原告仍難以其陳述未被採信即謂被告對其有利事項均未予審酌而違反前揭行政程序法規定。至原告主張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當時亦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乙節，審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在其他軍事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已逾越已婚者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分際，業如前述，且一般人若認他人所為已屬性騷擾行為，衡情實難持續與其密切互動，甚將直接遠離，遑論孤男寡女繼續過夜露營共宿帳篷；再對照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為時雙方之互動舉止，亦難認原告當場有何制止或表達嫌惡之舉，故委員未採信原告前揭說詞，並未違反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是被告指派監察官對本案進行調查，依原告於調查時所撰報告書及訪談時陳述內容作成案件報告書，並於召開懲罰評議會時針對該案各疑點以詢答方式加以調查，且調得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頁）為佐，自難認有未盡調查義務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無違反比例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亦無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
   1、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依本法規定從重懲罰或減輕懲度者，應合於比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對照處分時懲罰法第13條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種懲處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於懲處士官選擇法律效果時，應為合義務裁量，以符責罰相當之原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因素。而軍事機關於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該條項所定10款事項作為懲處之依據。惟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成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原則上在行政機關之裁量權限範圍內尊重其裁量權之行使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僅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情事，始得予撤銷。
   2、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大過2次懲罰等情，業如前述。而被告作成該大過2次懲罰係經112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再由該會議紀錄所載審議資料、參考法令、評審討論內容及會議紀錄附件以觀，與會委員係經審酌112年8月17日案件查證報告、原告開會當日陳述意見之內容、其他軍事機關相類案件懲罰紀錄表、原告基本資料決定懲處種類和程度，堪認委員係經討論後考量被告已多次宣導重申注意性別分際，且於原告陳述意見過程中仍認其所為僅是友人間單純散心之舉，完全未見其反省之意，乃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規定審酌其違失行為之動機及手段、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等綜合考評。對照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見訴願卷第68頁）係針對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行為進行懲罰時所考量其行為態樣、情節輕重及役別等裁量因素加以具體化所訂定之參考基準，以期統一各所屬機關人員執法時衡酌各項裁量因素之標準；具體而言，該參考表將行為態樣區分為「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密行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等6類行為態樣；將違犯程度分為「輕度」「中度」「重度」，並依「義務役」與「志願役」等服役身分別訂定不同懲罰種類與額度，核係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定行為之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等裁量因素之具體化，核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意旨無違。堪認被告衡酌前情據以作成原處分，並未逾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前揭說明，即難認原處分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或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其裁量自無違法，依前揭說明，本院即應予以尊重。
   3、原告固主張：相類記大過2次懲罰案件多係與他人發展婚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其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違反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輕微，被告就其所涉違失行為未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及第10條審酌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原則而有過度懲罰之情事，顯構成裁量濫用之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認原處分無過當，亦有違誤云云。然按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均屬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舉機關辦理懲罰案件所應審酌之事項；違失行為本身情節輕重僅屬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仍可能因其行為後之態度不佳而被裁處較重之懲罰。對照原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及懲罰評議會所陳述意見之內容，堪認其並未據實告知其配偶將與其他男性單獨前往露營過夜（見本院卷第69頁、第91頁），其亦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男女共處一室甚至過夜之行為不當，且亦自承國軍政令一再宣導嚴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分際情事，堪認其行為前明確知悉部隊規定卻仍故意違犯；而原告在懲罰評議會中面對委員詢答時仍認自身違失行為並無不當，堪認其行為後仍無悔意；且原告擔任士官亦屬基層幹部，其行為亦將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對照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內容以觀，委員進行評審討論前，已有委員明確表示應參照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視原告違失行為情節輕重給予相應之懲罰，再經委員討論後認定原告所屬單位不久前已有進行注意性別分際之宣導，惟原告於行為時明知宣導內容卻依舊為之，顯見原告缺乏軍法紀觀念；另針對拍打臀部行為原告說詞反覆不一，且於陳述意見過程中認為僅是單純散心行為；考量原告身為士官幹部，加以已婚身分更應重視性別界線，參酌原告陳述意見之內容，原告之基本資料、相類案件懲罰紀錄表等，進而認定原告違失情節為重度，乃決議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堪認懲罰評議會決議之裁量結果係衡酌前揭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法定事項所為，核無恣意濫權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有利不利應一律注意原則之情事，依前揭說明，被告懲罰評議會之裁量結果，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此部分主張，並未慮及前情，其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且有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被告以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幸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51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廖珮君                                  
訴訟代理人  紀宜君  律師
            唐樺岳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亦筠  律師
被      告  陸軍步兵第一０一旅

代  表  人  顏鎮雄  寄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泓智  寄同上
            陳俞婷  寄臺中新社郵政90774號信箱
上列當事人間懲罰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
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前為被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被告於民國11
      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調查原告疑涉不當感情關係案，監察
      官於同年8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被告於112年8月2
      3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評議會）審議，認定
      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
      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構成處分時
      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及國軍軍風
      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
      之違失行為，決議予以大過2次懲罰。
（二）被告依據前揭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112年8月31日陸十精人
      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大過2次（下稱原處分）。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訴願審議會112年12月15
      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下稱訴願決定
      ）。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⑴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公布後，公務人員得提起行政訴訟
      救濟之事項，不再侷限於過往大法官解釋所揭示足以改變
      其身分關係，或於其服公職權利有重大影響之處分，或基
      於軍人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等範圍，只要公務
      員之權利受到侵害，即使其侵害之程度未達上述程度，亦
      非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與
      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
      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
      受違法侵害，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應有其適用。
　　⑵原告於112年8月31日遭被告記大過2次懲罰，使原告具有陸
      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
      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情形，達到
      同條款退伍之效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即以112年11月29
      日國陸人勤字第00000000000號令，以原告1次受2大過處
      分為由，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剝奪原告之軍職身分
      關係及其服軍職之權利。原處分除致原告達到不適服現役
      退伍之條件外，大過2次懲處對軍人之考績、獎金、名譽
      或升遷調動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產生不利之影響，自屬
      侵害軍人權益之具體措施，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
      由書所揭示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
      第4條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2、被告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未查證原告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
      士共處一室，即認原告有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
      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於作
      成行政處分之程序時，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
      之結果，注意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全部事項，並依論理
      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否則即為違法。
　　⑵訴願決定雖指稱：「訴願人具已婚身分，仍與異性陳中士
      單獨出遊露營過夜，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經原
      處分機關查證屬實，且為訴願人所自承，此有訴願人112
      年8月17日之案件報告書及原處分機關查證報告影本附卷
      可稽。」「其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
      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
      分際規定。會中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
      ，犯後顯無悔意。」惟原告原本係與1名同性同袍及陳中
      士3人相約於112年8月4日出遊露營，而該名同性同袍因臨
      時有要事未能如期一同前往，原告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納
      訂金，且因原告係露營、登山經驗豐富之人，認為只要以
      帳篷設備作為區隔，讓陳中士宿於帳棚內帳，而原告宿於
      開放空間之客廳帳，非屬密閉式房間，即可避免任何誤會
      ，便如期與陳中士至露營區露營，豈料陳中士於抵達露營
      區後，突對原告為勾肩、拍打臀部之行為，原告深感錯愕
      ，並立即制止陳中士。
　　⑶原告與陳中士並未共處一室，原告亦未曾主動對陳中士為
      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任何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行為，實
      係陳中士單方面為之，原告已立刻制止陳中士，然被告未
      詳查事實，刻意忽略原告所述「他睡在大帳棚裡的小帳棚
      ，我們中間有隔幕」「會一起去露營是把他當朋友看待」
      「帳篷是有分內外帳，我本身有登山的習慣，有自己帶睡
      袋露營椅，他睡內帳，我睡客廳帳」「因為是他主動拍我
      的臀部，速度很快，所以當下我沒有意識過來。我認為我
      具有已婚身分這樣會被誤會，所以不妥當、不太舒服。」
      「（問：請問出遊前為何要對先生謊稱與兩位女性友人一
      同前往？）當初的行程安排人數還不確定。」等對原告有
      利之事項，逕認定原告係刻意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共處一室
      ，與陳中士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違反不當情感
      關係，對原告核以大過2次處分，顯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
      疵。
   3、被告就原告所涉違失行為，未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
      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原則，顯構成裁量
      濫用之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仍認原處分無過當
      ，亦有違誤：
　　⑴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0條規定，懲罰之作成尚應審酌
      個案違失行為之情節輕重，並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過度
      處罰，方屬合義務性之裁量。
　　⑵行政上法律關係對於規範之違反及義務不履行，傳統上常
      以行政罰作為行政義務不履行之制裁手段。無論是何種法
      律關係下所生違反規範義務之處罰或制裁，均須符合憲法
      對人民權利義務保障之意旨。懲處之作成應審酌違法行為
      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因素，以求處罰允當，否則仍
      構成裁量瑕疵而屬違法處分。自懲罰法第13條規定可見對
      於士官之懲罰有眾多態樣，被告固具有裁量權限，然仍應
      依個案違失情為情節，作成合於比例原則之懲罰決定。
　　⑶訴願決定雖指稱：「原處分機關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
      罰評議會，業經訴願人到場陳述及申辯，復經與會評議委
      員討論後，認訴願人身為士官幹部，服役迄今已達6年，
      理應熟知國軍人員應恪守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其明知自
      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
      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會中對違
      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其
      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
      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際參考
      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過2次
      懲罰。」惟觀諸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全文，完全未見被告
      就原告之行為動機、目的、手段、行為時所受之刺激、生
      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
      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違反義務之程度、行
      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加以探討，亦
      未曾有將原告之行為討論並評議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紀
      錄。國防部訴願審議會卻逕稱被告於懲罰評議會中已考量
      原告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
      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
      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
      際參考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
      過2次懲罰，作成駁回訴願決定，實難令原告信服。
　　⑷參酌訴願決定所揭受相類懲罰之案件，多係因該受相類懲
      罰之人與他人確實發展婚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
      ，始遭大過2次懲罰，而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
      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違反程
      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輕，惟被告卻對原
      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
      核以大過2次之處分，顯屬過度懲罰，不符比例原則，應
      屬違法。故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以維原告權益與
      法治秩序。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戰之艱鉅任務，對軍令自有
      絕對服從之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人民不同，亦
      無法與公務人員同視。關於軍人懲罰此等領導統御權之行
      使，因攸關軍紀得否貫徹，事涉國家安全，軍事機關基於
      特定行政目的之考量，於律定相關規定時，自得採取較為
      嚴格之標準，俾以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按懲罰法第8條
      第1項、第13條、第15條第14款、第20條第1項、第30條第
      1項、第2項、第4項前段、第5項前中段、第6項、國軍風
      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
      款及111年1月27日國督軍紀字第0000000000號令頒布之國
      軍「軍風紀律改革專案」實施計畫所定「國軍人員違反性
      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異性獨處一室，志願役人員懲
      罰基準為「重度」大過1次至2次並檢討不適服汰除、撤職
      ，被告係依上開法令作成原處分。
   2、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與其他單位陳姓中士有親密舉動及不當
      行為，經被告於112年8月17日指派監察官實施案件調查屬
      實，被告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
      懲罰評議會，並由權責長官指定由副旅長李秉誠上校擔任
      主席，該懲罰評議會組成計有男性3員、女性3員，其中1
      員成員為法律系所畢業，且開會通知於會議前24小時前送
      達原告簽收，會議當日出席委員應到6員、實到6員，與核
      定之委員編組名單相符，程序等均符合懲罰法及其施行細
      則規定。懲罰評議會由原告親自到場向與會委員說明案情
      ，並由砲兵營營輔導長及連長列席備詢，經與會委員與原
      告、單位列席詢答，並按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
      及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充分完成討論
      後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由監察官陳緯倫少校監票，與
      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相符；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
      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旅長為上校編階，原告階級為中士，
      被告核予其大過2次懲罰，亦與規定相符。原告主張原處
      分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有裁
      量瑕疵之情形，顯不可採。   
　 3、原告112年8月17日案件報告書自述：「在受士高班隊期間
      遇到比較有共同話題聊天的男性同事陳令易，剛好在這期
      間跟先生的感情一直沒有很好，也剛好跟這位男性朋友比
      較好，跟他傾吐心事時他也比較懂，後續到快結訓時有跟
      他說不要太頻繁連絡，到8月3、4日有討論說要去露營，
      因為他跟女友感情也一直不是很好，想去散散心」「在露
      營期間，在聊天打鬧時男性同事有勾肩、打屁股、抓屁股
      的動作，當下我也沒有意識過來，後來我有跟他說這樣肢
      體接觸不太好」。又依112年8月18日案件電話訪談紀錄表
      ，露營前原告係以與2個女生去露營之說詞告知其夫，迄8
      月15日原告之夫始知悉原告係單獨與陳中士出遊露營。再
      依112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之會議紀錄，原告於會議中坦
      承受訓期間與其夫感情不睦，陳中士則與其女友感情亦不
      合，其等談話因此有共鳴，後於結訓前兩人相約露營，期
      間雖共宿同帳篷，然陳中士係宿於內帳，原告則自己攜帶
      睡袋宿於外側客廳帳，後續陳中士告知原告其女友於行車
      紀錄器影片中發現兩人共同出遊露營，且有拍攝到陳中士
      對原告有拍臀部及抓臀部之行為。         
　 4、懲罰評議會委員詢問原告是否知悉須遵守同袍間應有之社
      交禮儀、性別分際及異性不得共處一室之要求，原告均表
      示單位均有宣導，亦知悉相關規範，惟稱軍中勤務亦有異
      性共處一室之情形（例如：出車時都是一男一女），故不
      認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共宿同一帳篷之行為有過錯，
      然待委員詢問原告是否能接受其夫單獨與女性友人有上開
      行為時，原告表示不能接受，顯見原告亦清楚知悉其行為
      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接受之一般社交行為範圍；委員
      復詢問原告於聊天打鬧時遭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當下反應
      為何，原告表示係陳中士主動拍打及抓其臀部，又因速度
      快當下並未意識過來，雖心裡有感到不適，然認為沒有必
      要讓場面難看，當下遂無特別反應，迄得知陳中士之女友
      發現行車紀錄器影片有錄下陳中士拍打及抓其臀部之內容
      後，始告知陳中士即便其等關係很好，然陳中士對其有拍
      打及抓臀之行為實屬不該，會使旁人產生誤會；況原告若
      認陳中士之行為不當，亦可選擇提起性騷擾申訴，惟委員
      詢問原告為何未提起性騷擾申訴或告訴時，原告則稱係因
      希望該事件可以大事化小，故無對陳中士提起申訴或告訴
      ，然依社會一般常情，若一般人對他人行為認有性騷擾之
      虞，且對該性騷擾行為感到不適，理應無法持續與其互動
      ，甚至會選擇直接離開現場，遑論為2天1夜之露營活動且
      尚須共宿同帳篷之情形，原告之反應顯有違常情，應屬臨
      罰卸責之詞；另原告稱已立刻制止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行
      為之詞，亦與其於調查報告及懲罰評議會所述之詞不符，
      顯非可採。
　 5、懲罰評議會委員於原告陳述意見後，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
      各款充分討論，且鑒於部隊乃武力約束團體，負有保家衛
      國重責，為期精誠團結以獲勝戰，因此，國軍政令一再嚴
      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分際情事，單位亦
      不定期辦理性騷擾防治專題講座及性別互動議題之研討，
      更利用各種軍中法治教育時機及媒播平台宣導相關案例及
      法律責任，認原告身為陸軍專科學校000年班專校生，服
      役至今已有6年餘載，理應熟稔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況
      原告對自己具已婚身分知之甚詳，與人相處理應更應恪守
      男女分際，仍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不思以身作則，
      未做好應有之表率，竟對軍令置若罔聞，於具已婚身分情
      形下仍與異性單獨出遊過夜，期間共處一室，顯然逾越社
      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有配偶者與其他異性間往來之程度，
      且會議中對違失行為事實之陳述前後矛盾，認自身違失行
      為並無不當，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
      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一
      致同意原告應評定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並依
      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及1
      11年軍風紀律改革專案性別分際懲罰基準表，依「異性獨
      處一室-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透過記名投票決議
      ，並由旅長顏鎮雄上校核定予原告大過2次懲處，全案程
      序合於懲罰法所定規範及裁量範圍。
　 6、公務人員之考評因具高度屬人性，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
      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原則上尊重其判斷並採取較低
      之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
      情事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本案已完備各項行政調查，
      並依懲罰法暨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懲罰作業，期間
      經懲罰評議會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審酌原告行為之動
      機、目的、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之手段、行為人之生
      活狀況、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
      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行為人違反
      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並
      參酌一切對原告有利不利之部分，已充分保障原告權益。
      是以，原告所受大過2次之懲罰係依有關程序及懲罰種類
      核定，與原告違失行為相當，符合比例原則，與法並無不
      合，無應撤銷或變更懲罰之情形。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
      例原則及合義務性裁量為無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2
      年8月17日案件查證報告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
      頁)、同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
      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投票單(
      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
      第72頁）及訴願決定（見訴願卷第94頁至第99頁）附卷可
      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處分時懲罰法
　　⑴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
      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
      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
      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
      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
      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
      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2項）現役軍人之
      違失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輕懲度或免除其懲罰：
      一、情節輕微且情況顯可憫恕。二、於未發覺前自首。」
　　⑵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⑶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
      懲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
      部頒定之法令。」
　　⑷第30條：「(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
      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
      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
      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
      罪是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
      序。（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
      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
      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認為
      證據不足或無第15條各款違失行為者，應為不受懲罰之決
      議；其已逾第16條之懲罰權時效者，應為免議之決議。（
      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
      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
      事項有意見時，應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應
      加註理由後變更之。（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
      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
      席。（第7項）於國防部以外機關（構）或行政法人任職
      、服役之現役軍人，其評議會之組成及召集，得依各該組
      織特性自訂規定辦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第8項）
      懲罰處分應依權責核定發布並完成送達程序。懲罰處分應
      載明處分原因及其法令依據，並附記不服處分之救濟方法
      、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⑸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
      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
      法律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
      關（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
      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
      機關（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
      人數不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2、懲罰法施行細則
　　⑴第6條第2項、第3項：「（第2項）懲罰案件經實施調查結
      果，認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以
      外之懲罰，於有必要時，得經權責長官核定，由主官編階
      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會議
      決議事項應呈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
      時，得交回復議，或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對於復議結
      果仍不同意時，應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第3項）依
      前2項規定召開評議會時，應給予行為人合理之準備時間
      ，自開會通知送達行為人起算，至實際召開評議會時止，
      不少於24小時，並應給予行為人以言詞或書面方式陳述及
      申辯之機會。」
　　⑵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評議會，由權
      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案件有關
      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員，5人
      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副主
      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
      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議
      ，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3、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風紀違失：……（二）違反
      不當情感關係、未尊重性別互動分際情事者。」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在程序上核屬適法：
   1、軍事懲戒制度乃軍隊紀律之控管機制，處分時懲罰法第1
      條揭示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軍紀，鞏固戰力，兼顧人
      權保障，導正陸海空軍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而對軍人之
      懲處涉及限制憲法所保障之諸項基本權，故處分時懲罰法
      第30條、第31條、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第7條規定
      ，作成懲處前須由機關內部組成包含專業人員之評議會審
      議，並予受處分人陳述、申辯之機會，以確保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之要求。
   2、查被告於11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進行調查原告涉嫌違反不
      當情感關係案，監察官於同年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
      後，被告乃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同年月23日召開
      懲罰評議會，並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該懲罰評議會係
      由6位委員組成（含專業人員法制官1位），男性委員及女
      性委員各3位，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開會當日實
      際出席委員6位，由上校副旅長擔任主席，並有砲兵營之
      營輔導長、連長列席說明；經出席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
      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
      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
      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
      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
      1頁至第82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
      。該會議之召開、組成及決議程序核符處分時懲罰法第30
      條第5項、第6項、第31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
      項、第3項及第7條規定，且原告對於該懲罰評議會之程序
      及組織亦表示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7頁），堪認被告
      作成原處分之程序應屬適法。
（四）被告認定原告該當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
      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
      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核無違
      誤：
   1、按現代法治國家尊重民主多元價值且在因應各式風險中欲
      衡平自由與秩序等價值，其施政所據法律規定多元龐雜自
      難鉅細靡遺，立法者乃制定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構成要
      件之概括條款；由執法機關於具體個案中依其專業判斷涵
      攝該等抽象概念；若生爭執，方由司法機關定分止爭。此
      種立法者藉抽象性用語取代明確要件規定之立法方式，除
      可避免隨時修法之壓力外，亦可預留執法時與時俱進之空
      間。如法律規定之意義，由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
      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
      ，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
      及判斷者，即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
      釋意旨參照）。
   2、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之作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
      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並非與一般人民相同，亦難與一
      般文官等視，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此等涉及國軍統帥
      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徹，軍方基於專
      業考量，因應戰時平時之背景、現役軍人服役單位及擔任
      職務等因素，於訂定人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
      取較嚴標準，留優汰劣，以樹立軍紀。處分時懲罰法第15
      條第1款至第13款列舉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同
      條第14款則屬概括條款，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
      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予以補充。所謂「法令」包括
      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
      ，並符合國軍特性及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前開
      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
      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
      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
      ，依據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懲
      罰法暨施行細則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由國防部
      發布實施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
      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
      ，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國軍風紀規定第1點規定參照
      ）。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規定乃屬主管機關國防部
      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
      ，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乃依職權參
      照上開法律所列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
      政規則，據以補充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未列舉之現役軍人
      風紀違失行為態樣。其中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
      「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即屬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規定
      。該規定之意義由上開國防部訂定所欲達成嚴肅軍隊紀律
      之立法目的，與懲罰法與國軍風紀規定所建構之法體系整
      體關聯性以觀，尚非難以理解該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
      係」係指基於社會上可探知之客觀倫理秩序及價值規範，
      現役軍人在涉及與性別有關之情感關係所應遵循界線，尤
      其所涉場域在國軍部隊職場關係時，行為是否屬該規定所
      欲規範之對象，更非受規範之現役軍人所不能預見，而現
      役軍人與主管機關對該界線之認知不同時，亦可經由司法
      審查依社會通念在個案中加以認定及判斷，且與懲罰法立
      法目的相符，依前揭說明，核符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
      性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依據。
   3、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
      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
      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
      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
      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
      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記大過2次懲罰等情，此觀
      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第72頁）即明。而原告前為被
      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於士官高級班教育訓練期
      間結識異性陳中士，在教育訓練結束後相約一同去露營，
      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而向其配偶聲稱其係與2位女性友人露
      營過夜，事後經陳中士之女友在行車紀錄器發現陳中士對
      原告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原告之夫始輾轉獲悉
      原告與陳中士係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
      棚等情，此觀原告112年8月17日所撰案件報告書（見本院
      卷第67頁至第68頁）、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
      （見本院卷第69頁）、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
      89頁至第95頁）及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
      頁）即明。衡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在其他軍事
      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
      大帳棚，已逾越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分際，對照行車紀
      錄器所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
      為時雙方之互動舉止（見訴願卷第89頁），堪認被告認定
      原告前揭行為該當於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所稱
      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情事，確屬有據，被告就此
      判斷核無出於錯誤之事實或不完全之資訊、基於事件無關
      之考量、或顯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等違法情事。
   4、原告固主張：其並非刻意隱匿與陳中士出遊露營一事，另
      名同性同袍因臨事有要事而缺席，其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
      納訂金且只要以帳篷設備作為間隔即非屬密閉式房間；針
      對陳中士對其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其當時亦深
      感錯愕並立即制止；被告未詳查實情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
      未查證其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士共處一室，即認其有違反
      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
      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疵云云。
      然按「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
      之情形，一律注意。」「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
      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
      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
      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行政程序法第9
      條、第36條及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無非係
      要求行政機關依法作成行政處分時，除有法規之依據外，
      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
      ，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
      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之根
      據，並非意指行政機關就當事人有利於己之陳述應一律加
      以採信。觀諸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見本院
      卷第69頁）及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
      95頁）內容載明原告陳稱其於露營前係先向其夫告知係與
      2位同性友人去露營，後來其夫始知悉係原告與男性士官
      單獨去露營，因當初行程安排人數尚不確定且當時與其夫
      處於爭吵狀態而未告知；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
      臀部等行為心裡感到不舒服，但認無必要把場面搞得很難
      看，後續有講清楚等詞，足見被告進行調查訪談及召開懲
      處評議會時，對於原告所述有利於己之主張均據其所述完
      整記載；且由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以觀，與會委員係以詢
      答方式針對該案各查證疑點均給予其表示意見之機會，並
      斟酌原告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前揭立法意
      旨，縱委員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真偽之結果並未採
      信其說詞，原告仍難以其陳述未被採信即謂被告對其有利
      事項均未予審酌而違反前揭行政程序法規定。至原告主張
      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當時亦深感
      錯愕並立即制止乙節，審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
      在其他軍事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
      2人同住1個大帳棚，已逾越已婚者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
      分際，業如前述，且一般人若認他人所為已屬性騷擾行為
      ，衡情實難持續與其密切互動，甚將直接遠離，遑論孤男
      寡女繼續過夜露營共宿帳篷；再對照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其
      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為時雙方之互
      動舉止，亦難認原告當場有何制止或表達嫌惡之舉，故委
      員未採信原告前揭說詞，並未違反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
      是被告指派監察官對本案進行調查，依原告於調查時所撰
      報告書及訪談時陳述內容作成案件報告書，並於召開懲罰
      評議會時針對該案各疑點以詢答方式加以調查，且調得行
      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頁）為佐，自難認有
      未盡調查義務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無違反比例
      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亦無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
   1、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
      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
      。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
      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
      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
      度。」「依本法規定從重懲罰或減輕懲度者，應合於比例
      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
      項、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對照處分時懲罰法第13條針對
      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種懲處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
      於懲處士官選擇法律效果時，應為合義務裁量，以符責罰
      相當之原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
      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
      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因素。而軍事機關於個案
      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該條項所定10款事項作為懲
      處之依據。惟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成裁
      量處分之司法審查，原則上在行政機關之裁量權限範圍內
      尊重其裁量權之行使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僅於行政機關行
      使裁量權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
      反比例原則之違法情事，始得予撤銷。
   2、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
      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
      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
      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
      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
      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大過2次懲罰等情，業如前
      述。而被告作成該大過2次懲罰係經112年8月23日懲罰評
      議會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
      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
      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
      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
      5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再由該
      會議紀錄所載審議資料、參考法令、評審討論內容及會議
      紀錄附件以觀，與會委員係經審酌112年8月17日案件查證
      報告、原告開會當日陳述意見之內容、其他軍事機關相類
      案件懲罰紀錄表、原告基本資料決定懲處種類和程度，堪
      認委員係經討論後考量被告已多次宣導重申注意性別分際
      ，且於原告陳述意見過程中仍認其所為僅是友人間單純散
      心之舉，完全未見其反省之意，乃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
      規定審酌其違失行為之動機及手段、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
      之影響、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等綜合考
      評。對照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見訴願
      卷第68頁）係針對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行為進行懲罰時
      所考量其行為態樣、情節輕重及役別等裁量因素加以具體
      化所訂定之參考基準，以期統一各所屬機關人員執法時衡
      酌各項裁量因素之標準；具體而言，該參考表將行為態樣
      區分為「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
      密行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
      」等6類行為態樣；將違犯程度分為「輕度」「中度」「
      重度」，並依「義務役」與「志願役」等服役身分別訂定
      不同懲罰種類與額度，核係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
      定行為之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
      或損害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等裁量因
      素之具體化，核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意旨無違
      。堪認被告衡酌前情據以作成原處分，並未逾法定裁量範
      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
      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前揭說
      明，即難認原處分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或處分時懲罰
      法第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其裁量自無違法，依前揭說明
      ，本院即應予以尊重。
   3、原告固主張：相類記大過2次懲罰案件多係與他人發展婚
      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其與陳中士出遊、過夜
      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
      違反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輕微，被告就
      其所涉違失行為未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及第10條審
      酌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
      與責罰相當原則而有過度懲罰之情事，顯構成裁量濫用之
      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認原處分無過當，亦有違
      誤云云。然按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
      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均屬處分時懲罰法
      第8條第1項所列舉機關辦理懲罰案件所應審酌之事項；違
      失行為本身情節輕重僅屬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仍可能
      因其行為後之態度不佳而被裁處較重之懲罰。對照原告11
      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及懲罰評議會所陳述意見之內
      容，堪認其並未據實告知其配偶將與其他男性單獨前往露
      營過夜（見本院卷第69頁、第91頁），其亦明知自己為已
      婚身分，男女共處一室甚至過夜之行為不當，且亦自承國
      軍政令一再宣導嚴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
      分際情事，堪認其行為前明確知悉部隊規定卻仍故意違犯
      ；而原告在懲罰評議會中面對委員詢答時仍認自身違失行
      為並無不當，堪認其行為後仍無悔意；且原告擔任士官亦
      屬基層幹部，其行為亦將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及對軍事
      紀律之維護。對照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內容以觀，委員進
      行評審討論前，已有委員明確表示應參照處分時懲罰法第
      8條第1項規定，視原告違失行為情節輕重給予相應之懲罰
      ，再經委員討論後認定原告所屬單位不久前已有進行注意
      性別分際之宣導，惟原告於行為時明知宣導內容卻依舊為
      之，顯見原告缺乏軍法紀觀念；另針對拍打臀部行為原告
      說詞反覆不一，且於陳述意見過程中認為僅是單純散心行
      為；考量原告身為士官幹部，加以已婚身分更應重視性別
      界線，參酌原告陳述意見之內容，原告之基本資料、相類
      案件懲罰紀錄表等，進而認定原告違失情節為重度，乃決
      議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堪認懲罰評議會決議之裁量結果
      係衡酌前揭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法定事項所為，核無
      恣意濫權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有利不利應一律注意原則
      之情事，依前揭說明，被告懲罰評議會之裁量結果，本院
      自應予以尊重。原告此部分主張，並未慮及前情，其主張
      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且有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亦
      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被告以原處分核予原告
    大過2次懲罰，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幸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51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廖珮君                                  
訴訟代理人  紀宜君  律師
            唐樺岳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亦筠  律師
被      告  陸軍步兵第一０一旅


代  表  人  顏鎮雄  寄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泓智  寄同上
            陳俞婷  寄臺中新社郵政90774號信箱
上列當事人間懲罰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前為被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被告於民國11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調查原告疑涉不當感情關係案，監察官於同年8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被告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評議會）審議，認定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構成處分時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及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之違失行為，決議予以大過2次懲罰。
（二）被告依據前揭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112年8月31日陸十精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大過2次（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訴願審議會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⑴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公布後，公務人員得提起行政訴訟救濟之事項，不再侷限於過往大法官解釋所揭示足以改變其身分關係，或於其服公職權利有重大影響之處分，或基於軍人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等範圍，只要公務員之權利受到侵害，即使其侵害之程度未達上述程度，亦非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應有其適用。
　　⑵原告於112年8月31日遭被告記大過2次懲罰，使原告具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情形，達到同條款退伍之效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即以112年11月29日國陸人勤字第00000000000號令，以原告1次受2大過處分為由，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剝奪原告之軍職身分關係及其服軍職之權利。原處分除致原告達到不適服現役退伍之條件外，大過2次懲處對軍人之考績、獎金、名譽或升遷調動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產生不利之影響，自屬侵害軍人權益之具體措施，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所揭示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2、被告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未查證原告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士共處一室，即認原告有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之程序時，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注意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全部事項，並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否則即為違法。
　　⑵訴願決定雖指稱：「訴願人具已婚身分，仍與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經原處分機關查證屬實，且為訴願人所自承，此有訴願人112年8月17日之案件報告書及原處分機關查證報告影本附卷可稽。」「其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會中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惟原告原本係與1名同性同袍及陳中士3人相約於112年8月4日出遊露營，而該名同性同袍因臨時有要事未能如期一同前往，原告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納訂金，且因原告係露營、登山經驗豐富之人，認為只要以帳篷設備作為區隔，讓陳中士宿於帳棚內帳，而原告宿於開放空間之客廳帳，非屬密閉式房間，即可避免任何誤會，便如期與陳中士至露營區露營，豈料陳中士於抵達露營區後，突對原告為勾肩、拍打臀部之行為，原告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陳中士。
　　⑶原告與陳中士並未共處一室，原告亦未曾主動對陳中士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任何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行為，實係陳中士單方面為之，原告已立刻制止陳中士，然被告未詳查事實，刻意忽略原告所述「他睡在大帳棚裡的小帳棚，我們中間有隔幕」「會一起去露營是把他當朋友看待」「帳篷是有分內外帳，我本身有登山的習慣，有自己帶睡袋露營椅，他睡內帳，我睡客廳帳」「因為是他主動拍我的臀部，速度很快，所以當下我沒有意識過來。我認為我具有已婚身分這樣會被誤會，所以不妥當、不太舒服。」「（問：請問出遊前為何要對先生謊稱與兩位女性友人一同前往？）當初的行程安排人數還不確定。」等對原告有利之事項，逕認定原告係刻意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共處一室，與陳中士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對原告核以大過2次處分，顯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疵。
   3、被告就原告所涉違失行為，未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原則，顯構成裁量濫用之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仍認原處分無過當，亦有違誤：
　　⑴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0條規定，懲罰之作成尚應審酌個案違失行為之情節輕重，並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過度處罰，方屬合義務性之裁量。
　　⑵行政上法律關係對於規範之違反及義務不履行，傳統上常以行政罰作為行政義務不履行之制裁手段。無論是何種法律關係下所生違反規範義務之處罰或制裁，均須符合憲法對人民權利義務保障之意旨。懲處之作成應審酌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因素，以求處罰允當，否則仍構成裁量瑕疵而屬違法處分。自懲罰法第13條規定可見對於士官之懲罰有眾多態樣，被告固具有裁量權限，然仍應依個案違失情為情節，作成合於比例原則之懲罰決定。
　　⑶訴願決定雖指稱：「原處分機關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業經訴願人到場陳述及申辯，復經與會評議委員討論後，認訴願人身為士官幹部，服役迄今已達6年，理應熟知國軍人員應恪守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其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會中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際參考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惟觀諸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全文，完全未見被告就原告之行為動機、目的、手段、行為時所受之刺激、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加以探討，亦未曾有將原告之行為討論並評議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紀錄。國防部訴願審議會卻逕稱被告於懲罰評議會中已考量原告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際參考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作成駁回訴願決定，實難令原告信服。
　　⑷參酌訴願決定所揭受相類懲罰之案件，多係因該受相類懲罰之人與他人確實發展婚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始遭大過2次懲罰，而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違反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輕，惟被告卻對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核以大過2次之處分，顯屬過度懲罰，不符比例原則，應屬違法。故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以維原告權益與法治秩序。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戰之艱鉅任務，對軍令自有絕對服從之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人民不同，亦無法與公務人員同視。關於軍人懲罰此等領導統御權之行使，因攸關軍紀得否貫徹，事涉國家安全，軍事機關基於特定行政目的之考量，於律定相關規定時，自得採取較為嚴格之標準，俾以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按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3條、第15條第14款、第20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前段、第5項前中段、第6項、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款及111年1月27日國督軍紀字第0000000000號令頒布之國軍「軍風紀律改革專案」實施計畫所定「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異性獨處一室，志願役人員懲罰基準為「重度」大過1次至2次並檢討不適服汰除、撤職，被告係依上開法令作成原處分。
   2、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與其他單位陳姓中士有親密舉動及不當行為，經被告於112年8月17日指派監察官實施案件調查屬實，被告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並由權責長官指定由副旅長李秉誠上校擔任主席，該懲罰評議會組成計有男性3員、女性3員，其中1員成員為法律系所畢業，且開會通知於會議前24小時前送達原告簽收，會議當日出席委員應到6員、實到6員，與核定之委員編組名單相符，程序等均符合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懲罰評議會由原告親自到場向與會委員說明案情，並由砲兵營營輔導長及連長列席備詢，經與會委員與原告、單位列席詢答，並按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及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充分完成討論後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由監察官陳緯倫少校監票，與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相符；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旅長為上校編階，原告階級為中士，被告核予其大過2次懲罰，亦與規定相符。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有裁量瑕疵之情形，顯不可採。   
　 3、原告112年8月17日案件報告書自述：「在受士高班隊期間遇到比較有共同話題聊天的男性同事陳令易，剛好在這期間跟先生的感情一直沒有很好，也剛好跟這位男性朋友比較好，跟他傾吐心事時他也比較懂，後續到快結訓時有跟他說不要太頻繁連絡，到8月3、4日有討論說要去露營，因為他跟女友感情也一直不是很好，想去散散心」「在露營期間，在聊天打鬧時男性同事有勾肩、打屁股、抓屁股的動作，當下我也沒有意識過來，後來我有跟他說這樣肢體接觸不太好」。又依112年8月18日案件電話訪談紀錄表，露營前原告係以與2個女生去露營之說詞告知其夫，迄8月15日原告之夫始知悉原告係單獨與陳中士出遊露營。再依112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之會議紀錄，原告於會議中坦承受訓期間與其夫感情不睦，陳中士則與其女友感情亦不合，其等談話因此有共鳴，後於結訓前兩人相約露營，期間雖共宿同帳篷，然陳中士係宿於內帳，原告則自己攜帶睡袋宿於外側客廳帳，後續陳中士告知原告其女友於行車紀錄器影片中發現兩人共同出遊露營，且有拍攝到陳中士對原告有拍臀部及抓臀部之行為。         
　 4、懲罰評議會委員詢問原告是否知悉須遵守同袍間應有之社交禮儀、性別分際及異性不得共處一室之要求，原告均表示單位均有宣導，亦知悉相關規範，惟稱軍中勤務亦有異性共處一室之情形（例如：出車時都是一男一女），故不認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共宿同一帳篷之行為有過錯，然待委員詢問原告是否能接受其夫單獨與女性友人有上開行為時，原告表示不能接受，顯見原告亦清楚知悉其行為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接受之一般社交行為範圍；委員復詢問原告於聊天打鬧時遭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當下反應為何，原告表示係陳中士主動拍打及抓其臀部，又因速度快當下並未意識過來，雖心裡有感到不適，然認為沒有必要讓場面難看，當下遂無特別反應，迄得知陳中士之女友發現行車紀錄器影片有錄下陳中士拍打及抓其臀部之內容後，始告知陳中士即便其等關係很好，然陳中士對其有拍打及抓臀之行為實屬不該，會使旁人產生誤會；況原告若認陳中士之行為不當，亦可選擇提起性騷擾申訴，惟委員詢問原告為何未提起性騷擾申訴或告訴時，原告則稱係因希望該事件可以大事化小，故無對陳中士提起申訴或告訴，然依社會一般常情，若一般人對他人行為認有性騷擾之虞，且對該性騷擾行為感到不適，理應無法持續與其互動，甚至會選擇直接離開現場，遑論為2天1夜之露營活動且尚須共宿同帳篷之情形，原告之反應顯有違常情，應屬臨罰卸責之詞；另原告稱已立刻制止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行為之詞，亦與其於調查報告及懲罰評議會所述之詞不符，顯非可採。
　 5、懲罰評議會委員於原告陳述意見後，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充分討論，且鑒於部隊乃武力約束團體，負有保家衛國重責，為期精誠團結以獲勝戰，因此，國軍政令一再嚴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分際情事，單位亦不定期辦理性騷擾防治專題講座及性別互動議題之研討，更利用各種軍中法治教育時機及媒播平台宣導相關案例及法律責任，認原告身為陸軍專科學校000年班專校生，服役至今已有6年餘載，理應熟稔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況原告對自己具已婚身分知之甚詳，與人相處理應更應恪守男女分際，仍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不思以身作則，未做好應有之表率，竟對軍令置若罔聞，於具已婚身分情形下仍與異性單獨出遊過夜，期間共處一室，顯然逾越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有配偶者與其他異性間往來之程度，且會議中對違失行為事實之陳述前後矛盾，認自身違失行為並無不當，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一致同意原告應評定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並依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及111年軍風紀律改革專案性別分際懲罰基準表，依「異性獨處一室-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透過記名投票決議，並由旅長顏鎮雄上校核定予原告大過2次懲處，全案程序合於懲罰法所定規範及裁量範圍。
　 6、公務人員之考評因具高度屬人性，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原則上尊重其判斷並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本案已完備各項行政調查，並依懲罰法暨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懲罰作業，期間經懲罰評議會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審酌原告行為之動機、目的、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之手段、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並參酌一切對原告有利不利之部分，已充分保障原告權益。是以，原告所受大過2次之懲罰係依有關程序及懲罰種類核定，與原告違失行為相當，符合比例原則，與法並無不合，無應撤銷或變更懲罰之情形。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及合義務性裁量為無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2年8月17日案件查證報告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頁)、同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第72頁）及訴願決定（見訴願卷第94頁至第99頁）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處分時懲罰法
　　⑴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2項）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輕懲度或免除其懲罰：一、情節輕微且情況顯可憫恕。二、於未發覺前自首。」
　　⑵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⑶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⑷第30條：「(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認為證據不足或無第15條各款違失行為者，應為不受懲罰之決議；其已逾第16條之懲罰權時效者，應為免議之決議。（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時，應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應加註理由後變更之。（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席。（第7項）於國防部以外機關（構）或行政法人任職、服役之現役軍人，其評議會之組成及召集，得依各該組織特性自訂規定辦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第8項）懲罰處分應依權責核定發布並完成送達程序。懲罰處分應載明處分原因及其法令依據，並附記不服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⑸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關（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機關（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人數不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2、懲罰法施行細則
　　⑴第6條第2項、第3項：「（第2項）懲罰案件經實施調查結果，認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以外之懲罰，於有必要時，得經權責長官核定，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會議決議事項應呈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交回復議，或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對於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應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第3項）依前2項規定召開評議會時，應給予行為人合理之準備時間，自開會通知送達行為人起算，至實際召開評議會時止，不少於24小時，並應給予行為人以言詞或書面方式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⑵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副主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3、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風紀違失：……（二）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未尊重性別互動分際情事者。」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在程序上核屬適法：
   1、軍事懲戒制度乃軍隊紀律之控管機制，處分時懲罰法第1條揭示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軍紀，鞏固戰力，兼顧人權保障，導正陸海空軍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而對軍人之懲處涉及限制憲法所保障之諸項基本權，故處分時懲罰法第30條、第31條、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第7條規定，作成懲處前須由機關內部組成包含專業人員之評議會審議，並予受處分人陳述、申辯之機會，以確保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2、查被告於11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進行調查原告涉嫌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案，監察官於同年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後，被告乃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同年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並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該懲罰評議會係由6位委員組成（含專業人員法制官1位），男性委員及女性委員各3位，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開會當日實際出席委員6位，由上校副旅長擔任主席，並有砲兵營之營輔導長、連長列席說明；經出席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該會議之召開、組成及決議程序核符處分時懲罰法第30條第5項、第6項、第31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第3項及第7條規定，且原告對於該懲罰評議會之程序及組織亦表示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7頁），堪認被告作成原處分之程序應屬適法。
（四）被告認定原告該當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核無違誤：
   1、按現代法治國家尊重民主多元價值且在因應各式風險中欲衡平自由與秩序等價值，其施政所據法律規定多元龐雜自難鉅細靡遺，立法者乃制定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構成要件之概括條款；由執法機關於具體個案中依其專業判斷涵攝該等抽象概念；若生爭執，方由司法機關定分止爭。此種立法者藉抽象性用語取代明確要件規定之立法方式，除可避免隨時修法之壓力外，亦可預留執法時與時俱進之空間。如法律規定之意義，由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意旨參照）。
   2、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之作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並非與一般人民相同，亦難與一般文官等視，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此等涉及國軍統帥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徹，軍方基於專業考量，因應戰時平時之背景、現役軍人服役單位及擔任職務等因素，於訂定人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取較嚴標準，留優汰劣，以樹立軍紀。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款至第13款列舉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同條第14款則屬概括條款，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予以補充。所謂「法令」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前開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據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懲罰法暨施行細則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由國防部發布實施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國軍風紀規定第1點規定參照）。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規定乃屬主管機關國防部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乃依職權參照上開法律所列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政規則，據以補充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未列舉之現役軍人風紀違失行為態樣。其中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即屬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規定。該規定之意義由上開國防部訂定所欲達成嚴肅軍隊紀律之立法目的，與懲罰法與國軍風紀規定所建構之法體系整體關聯性以觀，尚非難以理解該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係指基於社會上可探知之客觀倫理秩序及價值規範，現役軍人在涉及與性別有關之情感關係所應遵循界線，尤其所涉場域在國軍部隊職場關係時，行為是否屬該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更非受規範之現役軍人所不能預見，而現役軍人與主管機關對該界線之認知不同時，亦可經由司法審查依社會通念在個案中加以認定及判斷，且與懲罰法立法目的相符，依前揭說明，核符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依據。
   3、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記大過2次懲罰等情，此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第72頁）即明。而原告前為被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於士官高級班教育訓練期間結識異性陳中士，在教育訓練結束後相約一同去露營，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而向其配偶聲稱其係與2位女性友人露營過夜，事後經陳中士之女友在行車紀錄器發現陳中士對原告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原告之夫始輾轉獲悉原告與陳中士係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等情，此觀原告112年8月17日所撰案件報告書（見本院卷第67頁至第68頁）、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見本院卷第69頁）、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及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頁）即明。衡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在其他軍事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已逾越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分際，對照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為時雙方之互動舉止（見訴願卷第89頁），堪認被告認定原告前揭行為該當於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所稱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情事，確屬有據，被告就此判斷核無出於錯誤之事實或不完全之資訊、基於事件無關之考量、或顯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等違法情事。
   4、原告固主張：其並非刻意隱匿與陳中士出遊露營一事，另名同性同袍因臨事有要事而缺席，其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納訂金且只要以帳篷設備作為間隔即非屬密閉式房間；針對陳中士對其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其當時亦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被告未詳查實情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未查證其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士共處一室，即認其有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疵云云。然按「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無非係要求行政機關依法作成行政處分時，除有法規之依據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之根據，並非意指行政機關就當事人有利於己之陳述應一律加以採信。觀諸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見本院卷第69頁）及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內容載明原告陳稱其於露營前係先向其夫告知係與2位同性友人去露營，後來其夫始知悉係原告與男性士官單獨去露營，因當初行程安排人數尚不確定且當時與其夫處於爭吵狀態而未告知；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心裡感到不舒服，但認無必要把場面搞得很難看，後續有講清楚等詞，足見被告進行調查訪談及召開懲處評議會時，對於原告所述有利於己之主張均據其所述完整記載；且由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以觀，與會委員係以詢答方式針對該案各查證疑點均給予其表示意見之機會，並斟酌原告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前揭立法意旨，縱委員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真偽之結果並未採信其說詞，原告仍難以其陳述未被採信即謂被告對其有利事項均未予審酌而違反前揭行政程序法規定。至原告主張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當時亦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乙節，審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在其他軍事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已逾越已婚者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分際，業如前述，且一般人若認他人所為已屬性騷擾行為，衡情實難持續與其密切互動，甚將直接遠離，遑論孤男寡女繼續過夜露營共宿帳篷；再對照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為時雙方之互動舉止，亦難認原告當場有何制止或表達嫌惡之舉，故委員未採信原告前揭說詞，並未違反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是被告指派監察官對本案進行調查，依原告於調查時所撰報告書及訪談時陳述內容作成案件報告書，並於召開懲罰評議會時針對該案各疑點以詢答方式加以調查，且調得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頁）為佐，自難認有未盡調查義務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無違反比例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亦無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
   1、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依本法規定從重懲罰或減輕懲度者，應合於比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對照處分時懲罰法第13條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種懲處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於懲處士官選擇法律效果時，應為合義務裁量，以符責罰相當之原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因素。而軍事機關於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該條項所定10款事項作為懲處之依據。惟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成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原則上在行政機關之裁量權限範圍內尊重其裁量權之行使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僅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情事，始得予撤銷。
   2、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大過2次懲罰等情，業如前述。而被告作成該大過2次懲罰係經112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再由該會議紀錄所載審議資料、參考法令、評審討論內容及會議紀錄附件以觀，與會委員係經審酌112年8月17日案件查證報告、原告開會當日陳述意見之內容、其他軍事機關相類案件懲罰紀錄表、原告基本資料決定懲處種類和程度，堪認委員係經討論後考量被告已多次宣導重申注意性別分際，且於原告陳述意見過程中仍認其所為僅是友人間單純散心之舉，完全未見其反省之意，乃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規定審酌其違失行為之動機及手段、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等綜合考評。對照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見訴願卷第68頁）係針對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行為進行懲罰時所考量其行為態樣、情節輕重及役別等裁量因素加以具體化所訂定之參考基準，以期統一各所屬機關人員執法時衡酌各項裁量因素之標準；具體而言，該參考表將行為態樣區分為「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密行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等6類行為態樣；將違犯程度分為「輕度」「中度」「重度」，並依「義務役」與「志願役」等服役身分別訂定不同懲罰種類與額度，核係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定行為之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等裁量因素之具體化，核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意旨無違。堪認被告衡酌前情據以作成原處分，並未逾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前揭說明，即難認原處分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或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其裁量自無違法，依前揭說明，本院即應予以尊重。
   3、原告固主張：相類記大過2次懲罰案件多係與他人發展婚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其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違反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輕微，被告就其所涉違失行為未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及第10條審酌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原則而有過度懲罰之情事，顯構成裁量濫用之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認原處分無過當，亦有違誤云云。然按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均屬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舉機關辦理懲罰案件所應審酌之事項；違失行為本身情節輕重僅屬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仍可能因其行為後之態度不佳而被裁處較重之懲罰。對照原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及懲罰評議會所陳述意見之內容，堪認其並未據實告知其配偶將與其他男性單獨前往露營過夜（見本院卷第69頁、第91頁），其亦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男女共處一室甚至過夜之行為不當，且亦自承國軍政令一再宣導嚴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分際情事，堪認其行為前明確知悉部隊規定卻仍故意違犯；而原告在懲罰評議會中面對委員詢答時仍認自身違失行為並無不當，堪認其行為後仍無悔意；且原告擔任士官亦屬基層幹部，其行為亦將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對照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內容以觀，委員進行評審討論前，已有委員明確表示應參照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視原告違失行為情節輕重給予相應之懲罰，再經委員討論後認定原告所屬單位不久前已有進行注意性別分際之宣導，惟原告於行為時明知宣導內容卻依舊為之，顯見原告缺乏軍法紀觀念；另針對拍打臀部行為原告說詞反覆不一，且於陳述意見過程中認為僅是單純散心行為；考量原告身為士官幹部，加以已婚身分更應重視性別界線，參酌原告陳述意見之內容，原告之基本資料、相類案件懲罰紀錄表等，進而認定原告違失情節為重度，乃決議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堪認懲罰評議會決議之裁量結果係衡酌前揭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法定事項所為，核無恣意濫權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有利不利應一律注意原則之情事，依前揭說明，被告懲罰評議會之裁量結果，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此部分主張，並未慮及前情，其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且有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被告以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幸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51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廖珮君                                  
訴訟代理人  紀宜君  律師
            唐樺岳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亦筠  律師
被      告  陸軍步兵第一０一旅

代  表  人  顏鎮雄  寄同上
訴訟代理人  黃泓智  寄同上
            陳俞婷  寄臺中新社郵政90774號信箱
上列當事人間懲罰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前為被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被告於民國11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調查原告疑涉不當感情關係案，監察官於同年8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被告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人事評議會（下稱懲罰評議會）審議，認定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構成處分時陸海空軍懲罰法（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及國軍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下稱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之違失行為，決議予以大過2次懲罰。
（二）被告依據前揭懲罰評議會決議作成112年8月31日陸十精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核定原告大過2次（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訴願審議會112年12月15日112年決字第319號訴願決定駁回其訴願（下稱訴願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⑴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公布後，公務人員得提起行政訴訟救濟之事項，不再侷限於過往大法官解釋所揭示足以改變其身分關係，或於其服公職權利有重大影響之處分，或基於軍人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等範圍，只要公務員之權利受到侵害，即使其侵害之程度未達上述程度，亦非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與國家之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應有其適用。
　　⑵原告於112年8月31日遭被告記大過2次懲罰，使原告具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1次受記大過2次以上之情形，達到同條款退伍之效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即以112年11月29日國陸人勤字第00000000000號令，以原告1次受2大過處分為由，核定原告不適服現役退伍，剝奪原告之軍職身分關係及其服軍職之權利。原處分除致原告達到不適服現役退伍之條件外，大過2次懲處對軍人之考績、獎金、名譽或升遷調動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產生不利之影響，自屬侵害軍人權益之具體措施，依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所揭示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原告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2、被告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未查證原告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士共處一室，即認原告有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
　　⑴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之程序時，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注意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全部事項，並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否則即為違法。
　　⑵訴願決定雖指稱：「訴願人具已婚身分，仍與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經原處分機關查證屬實，且為訴願人所自承，此有訴願人112年8月17日之案件報告書及原處分機關查證報告影本附卷可稽。」「其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會中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惟原告原本係與1名同性同袍及陳中士3人相約於112年8月4日出遊露營，而該名同性同袍因臨時有要事未能如期一同前往，原告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納訂金，且因原告係露營、登山經驗豐富之人，認為只要以帳篷設備作為區隔，讓陳中士宿於帳棚內帳，而原告宿於開放空間之客廳帳，非屬密閉式房間，即可避免任何誤會，便如期與陳中士至露營區露營，豈料陳中士於抵達露營區後，突對原告為勾肩、拍打臀部之行為，原告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陳中士。
　　⑶原告與陳中士並未共處一室，原告亦未曾主動對陳中士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任何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行為，實係陳中士單方面為之，原告已立刻制止陳中士，然被告未詳查事實，刻意忽略原告所述「他睡在大帳棚裡的小帳棚，我們中間有隔幕」「會一起去露營是把他當朋友看待」「帳篷是有分內外帳，我本身有登山的習慣，有自己帶睡袋露營椅，他睡內帳，我睡客廳帳」「因為是他主動拍我的臀部，速度很快，所以當下我沒有意識過來。我認為我具有已婚身分這樣會被誤會，所以不妥當、不太舒服。」「（問：請問出遊前為何要對先生謊稱與兩位女性友人一同前往？）當初的行程安排人數還不確定。」等對原告有利之事項，逕認定原告係刻意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共處一室，與陳中士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對原告核以大過2次處分，顯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疵。
   3、被告就原告所涉違失行為，未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原則，顯構成裁量濫用之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仍認原處分無過當，亦有違誤：
　　⑴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0條規定，懲罰之作成尚應審酌個案違失行為之情節輕重，並應符合比例原則，不得過度處罰，方屬合義務性之裁量。
　　⑵行政上法律關係對於規範之違反及義務不履行，傳統上常以行政罰作為行政義務不履行之制裁手段。無論是何種法律關係下所生違反規範義務之處罰或制裁，均須符合憲法對人民權利義務保障之意旨。懲處之作成應審酌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因素，以求處罰允當，否則仍構成裁量瑕疵而屬違法處分。自懲罰法第13條規定可見對於士官之懲罰有眾多態樣，被告固具有裁量權限，然仍應依個案違失情為情節，作成合於比例原則之懲罰決定。
　　⑶訴願決定雖指稱：「原處分機關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業經訴願人到場陳述及申辯，復經與會評議委員討論後，認訴願人身為士官幹部，服役迄今已達6年，理應熟知國軍人員應恪守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其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卻事前隱瞞配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共處一室，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會中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際參考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惟觀諸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全文，完全未見被告就原告之行為動機、目的、手段、行為時所受之刺激、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行為後之態度等事項加以探討，亦未曾有將原告之行為討論並評議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紀錄。國防部訴願審議會卻逕稱被告於懲罰評議會中已考量原告對違失行為之陳述前後矛盾且避重就輕，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等情，已違反國軍人員性別分際參考基準表不當男女關係之重度懲罰基準，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作成駁回訴願決定，實難令原告信服。
　　⑷參酌訴願決定所揭受相類懲罰之案件，多係因該受相類懲罰之人與他人確實發展婚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始遭大過2次懲罰，而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違反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為輕，惟被告卻對原告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核以大過2次之處分，顯屬過度懲罰，不符比例原則，應屬違法。故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以維原告權益與法治秩序。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對外作戰之艱鉅任務，對軍令自有絕對服從之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與一般人民不同，亦無法與公務人員同視。關於軍人懲罰此等領導統御權之行使，因攸關軍紀得否貫徹，事涉國家安全，軍事機關基於特定行政目的之考量，於律定相關規定時，自得採取較為嚴格之標準，俾以樹立必要之軍紀權威。按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3條、第15條第14款、第20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前段、第5項前中段、第6項、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款及111年1月27日國督軍紀字第0000000000號令頒布之國軍「軍風紀律改革專案」實施計畫所定「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異性獨處一室，志願役人員懲罰基準為「重度」大過1次至2次並檢討不適服汰除、撤職，被告係依上開法令作成原處分。
   2、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與其他單位陳姓中士有親密舉動及不當行為，經被告於112年8月17日指派監察官實施案件調查屬實，被告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8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並由權責長官指定由副旅長李秉誠上校擔任主席，該懲罰評議會組成計有男性3員、女性3員，其中1員成員為法律系所畢業，且開會通知於會議前24小時前送達原告簽收，會議當日出席委員應到6員、實到6員，與核定之委員編組名單相符，程序等均符合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懲罰評議會由原告親自到場向與會委員說明案情，並由砲兵營營輔導長及連長列席備詢，經與會委員與原告、單位列席詢答，並按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及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充分完成討論後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由監察官陳緯倫少校監票，與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相符；另依懲罰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旅長為上校編階，原告階級為中士，被告核予其大過2次懲罰，亦與規定相符。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有裁量瑕疵之情形，顯不可採。   
　 3、原告112年8月17日案件報告書自述：「在受士高班隊期間遇到比較有共同話題聊天的男性同事陳令易，剛好在這期間跟先生的感情一直沒有很好，也剛好跟這位男性朋友比較好，跟他傾吐心事時他也比較懂，後續到快結訓時有跟他說不要太頻繁連絡，到8月3、4日有討論說要去露營，因為他跟女友感情也一直不是很好，想去散散心」「在露營期間，在聊天打鬧時男性同事有勾肩、打屁股、抓屁股的動作，當下我也沒有意識過來，後來我有跟他說這樣肢體接觸不太好」。又依112年8月18日案件電話訪談紀錄表，露營前原告係以與2個女生去露營之說詞告知其夫，迄8月15日原告之夫始知悉原告係單獨與陳中士出遊露營。再依112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之會議紀錄，原告於會議中坦承受訓期間與其夫感情不睦，陳中士則與其女友感情亦不合，其等談話因此有共鳴，後於結訓前兩人相約露營，期間雖共宿同帳篷，然陳中士係宿於內帳，原告則自己攜帶睡袋宿於外側客廳帳，後續陳中士告知原告其女友於行車紀錄器影片中發現兩人共同出遊露營，且有拍攝到陳中士對原告有拍臀部及抓臀部之行為。         
　 4、懲罰評議會委員詢問原告是否知悉須遵守同袍間應有之社交禮儀、性別分際及異性不得共處一室之要求，原告均表示單位均有宣導，亦知悉相關規範，惟稱軍中勤務亦有異性共處一室之情形（例如：出車時都是一男一女），故不認其與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共宿同一帳篷之行為有過錯，然待委員詢問原告是否能接受其夫單獨與女性友人有上開行為時，原告表示不能接受，顯見原告亦清楚知悉其行為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接受之一般社交行為範圍；委員復詢問原告於聊天打鬧時遭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當下反應為何，原告表示係陳中士主動拍打及抓其臀部，又因速度快當下並未意識過來，雖心裡有感到不適，然認為沒有必要讓場面難看，當下遂無特別反應，迄得知陳中士之女友發現行車紀錄器影片有錄下陳中士拍打及抓其臀部之內容後，始告知陳中士即便其等關係很好，然陳中士對其有拍打及抓臀之行為實屬不該，會使旁人產生誤會；況原告若認陳中士之行為不當，亦可選擇提起性騷擾申訴，惟委員詢問原告為何未提起性騷擾申訴或告訴時，原告則稱係因希望該事件可以大事化小，故無對陳中士提起申訴或告訴，然依社會一般常情，若一般人對他人行為認有性騷擾之虞，且對該性騷擾行為感到不適，理應無法持續與其互動，甚至會選擇直接離開現場，遑論為2天1夜之露營活動且尚須共宿同帳篷之情形，原告之反應顯有違常情，應屬臨罰卸責之詞；另原告稱已立刻制止陳中士拍打及抓臀部行為之詞，亦與其於調查報告及懲罰評議會所述之詞不符，顯非可採。
　 5、懲罰評議會委員於原告陳述意見後，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充分討論，且鑒於部隊乃武力約束團體，負有保家衛國重責，為期精誠團結以獲勝戰，因此，國軍政令一再嚴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分際情事，單位亦不定期辦理性騷擾防治專題講座及性別互動議題之研討，更利用各種軍中法治教育時機及媒播平台宣導相關案例及法律責任，認原告身為陸軍專科學校000年班專校生，服役至今已有6年餘載，理應熟稔性別分際等相關規定，況原告對自己具已婚身分知之甚詳，與人相處理應更應恪守男女分際，仍漠視軍紀及性別分際規定，不思以身作則，未做好應有之表率，竟對軍令置若罔聞，於具已婚身分情形下仍與異性單獨出遊過夜，期間共處一室，顯然逾越社會一般通念所能容忍有配偶者與其他異性間往來之程度，且會議中對違失行為事實之陳述前後矛盾，認自身違失行為並無不當，犯後顯無悔意，其行為除嚴重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亦斲傷單位團體榮譽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一致同意原告應評定為「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並依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及111年軍風紀律改革專案性別分際懲罰基準表，依「異性獨處一室-重度」違反性別分際之情形，透過記名投票決議，並由旅長顏鎮雄上校核定予原告大過2次懲處，全案程序合於懲罰法所定規範及裁量範圍。
　 6、公務人員之考評因具高度屬人性，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應有判斷餘地，法院原則上尊重其判斷並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本案已完備各項行政調查，並依懲罰法暨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懲罰作業，期間經懲罰評議會依懲罰法第8條第1項各款審酌原告行為之動機、目的、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之手段、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並參酌一切對原告有利不利之部分，已充分保障原告權益。是以，原告所受大過2次之懲罰係依有關程序及懲罰種類核定，與原告違失行為相當，符合比例原則，與法並無不合，無應撤銷或變更懲罰之情形。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及合義務性裁量為無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處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2年8月17日案件查證報告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頁)、同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第72頁）及訴願決定（見訴願卷第94頁至第99頁）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處分時懲罰法
　　⑴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第2項）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輕懲度或免除其懲罰：一、情節輕微且情況顯可憫恕。二、於未發覺前自首。」
　　⑵第13條第4款：「士官懲罰之種類如下：……四、記過。」
　　⑶第15條第14款：「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十四、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
　　⑷第30條：「(第1項）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違失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第2項）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3項）同一違失行為，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不停止懲罰程序。但懲罰須以犯罪是否成立為斷者，得報經上一級長官同意，停止懲罰程序。（第4項）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懲罰之必要時，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認為證據不足或無第15條各款違失行為者，應為不受懲罰之決議；其已逾第16條之懲罰權時效者，應為免議之決議。（第5項）前項評議會召開時，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時，應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應加註理由後變更之。（第6項）前2項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並指定1人為主席。（第7項）於國防部以外機關（構）或行政法人任職、服役之現役軍人，其評議會之組成及召集，得依各該組織特性自訂規定辦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第8項）懲罰處分應依權責核定發布並完成送達程序。懲罰處分應載明處分原因及其法令依據，並附記不服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⑸第31條：「（第1項）前條第6項評議會之專業人員中，應有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法律系所畢業者1人以上；其無適當人員時，應向上級機關（構）、部隊或學校申請指派人員支援。（第2項）評議會組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成員總數3分之1。但權責機關（構）、部隊或學校之適當階級及專業人員任一性別人數不足成員總數3分之1者，不在此限。」
　 2、懲罰法施行細則
　　⑴第6條第2項、第3項：「（第2項）懲罰案件經實施調查結果，認有施以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或悔過以外之懲罰，於有必要時，得經權責長官核定，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會議決議事項應呈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交回復議，或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對於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應加註具體理由後變更之。（第3項）依前2項規定召開評議會時，應給予行為人合理之準備時間，自開會通知送達行為人起算，至實際召開評議會時止，不少於24小時，並應給予行為人以言詞或書面方式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⑵第7條：「（第1項）為審議懲罰案件召開之評議會，由權責長官指定所屬副主官、相關單位主管、與懲罰案件有關之專門學識或經驗人員及符合本法第31條規定人員，5人至11人組成之。（第2項）副主官為評議會之主席。副主官出缺，或因受訓、差假等事不能召集或出席時，由權責長官就成員中1人，指定為主席。（第3項）評議會之決議，應有3分之2以上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3、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風紀違失：……（二）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未尊重性別互動分際情事者。」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在程序上核屬適法：
   1、軍事懲戒制度乃軍隊紀律之控管機制，處分時懲罰法第1條揭示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軍紀，鞏固戰力，兼顧人權保障，導正陸海空軍現役軍人之違失行為。而對軍人之懲處涉及限制憲法所保障之諸項基本權，故處分時懲罰法第30條、第31條、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3項、第7條規定，作成懲處前須由機關內部組成包含專業人員之評議會審議，並予受處分人陳述、申辯之機會，以確保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2、查被告於112年8月間指派監察官進行調查原告涉嫌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案，監察官於同年月17日作成案件查證報告書後，被告乃依懲罰法第30條第4項規定於同年月23日召開懲罰評議會，並通知原告到場陳述意見；該懲罰評議會係由6位委員組成（含專業人員法制官1位），男性委員及女性委員各3位，任一性別比例未少於3分之1；開會當日實際出席委員6位，由上校副旅長擔任主席，並有砲兵營之營輔導長、連長列席說明；經出席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簽到簿(見本院卷第81頁至第82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該會議之召開、組成及決議程序核符處分時懲罰法第30條第5項、第6項、第31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2項、第3項及第7條規定，且原告對於該懲罰評議會之程序及組織亦表示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37頁），堪認被告作成原處分之程序應屬適法。
（四）被告認定原告該當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核無違誤：
   1、按現代法治國家尊重民主多元價值且在因應各式風險中欲衡平自由與秩序等價值，其施政所據法律規定多元龐雜自難鉅細靡遺，立法者乃制定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構成要件之概括條款；由執法機關於具體個案中依其專業判斷涵攝該等抽象概念；若生爭執，方由司法機關定分止爭。此種立法者藉抽象性用語取代明確要件規定之立法方式，除可避免隨時修法之壓力外，亦可預留執法時與時俱進之空間。如法律規定之意義，由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意旨參照）。
   2、軍人負有保衛國家安全之作戰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其與國家間之關係並非與一般人民相同，亦難與一般文官等視，關於軍隊人事管理與勤務此等涉及國軍統帥權行使，攸關軍紀是否嚴明，軍令得否貫徹，軍方基於專業考量，因應戰時平時之背景、現役軍人服役單位及擔任職務等因素，於訂定人事管理與勤務相關規定時，本得採取較嚴標準，留優汰劣，以樹立軍紀。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款至第13款列舉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同條第14款則屬概括條款，就現役軍人應受懲罰之違失行為樣態授權國防部得頒定法令予以補充。所謂「法令」包括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國防部令，以期適度保障軍人人權，並符合國軍特性及實際管理需求。而國防部為落實前開法律意旨，強化國軍軍紀督察工作，以嚴肅軍隊紀律、樹立廉能風尚、保障官兵合法權益，促進國軍團結和諧，以蔚成崇法務實之現代化優質國軍，乃依其特殊性質及專業，依據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處務規程、行政程序法、懲罰法暨施行細則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等規定，由國防部發布實施規定，將各項國軍軍風紀要求及作為，分門別類詳細訂定，並明列各項違紀態樣，供國軍各單位據以執行，防止違法犯紀情事發生（國軍風紀規定第1點規定參照）。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規定乃屬主管機關國防部鑑於軍人負有作戰之特殊任務，對軍令有絕對服從之義務，為免違紀情事致危害軍譽及影響部隊戰力，乃依職權參照上開法律所列示違紀事由及概括規定之本旨而訂定之行政規則，據以補充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未列舉之現役軍人風紀違失行為態樣。其中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即屬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所為規定。該規定之意義由上開國防部訂定所欲達成嚴肅軍隊紀律之立法目的，與懲罰法與國軍風紀規定所建構之法體系整體關聯性以觀，尚非難以理解該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係指基於社會上可探知之客觀倫理秩序及價值規範，現役軍人在涉及與性別有關之情感關係所應遵循界線，尤其所涉場域在國軍部隊職場關係時，行為是否屬該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更非受規範之現役軍人所不能預見，而現役軍人與主管機關對該界線之認知不同時，亦可經由司法審查依社會通念在個案中加以認定及判斷，且與懲罰法立法目的相符，依前揭說明，核符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被告自得以之作為懲罰依據。
   3、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記大過2次懲罰等情，此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71頁至第72頁）即明。而原告前為被告所屬砲兵營第二連中士砲長，於士官高級班教育訓練期間結識異性陳中士，在教育訓練結束後相約一同去露營，原告罔顧已婚身分而向其配偶聲稱其係與2位女性友人露營過夜，事後經陳中士之女友在行車紀錄器發現陳中士對原告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原告之夫始輾轉獲悉原告與陳中士係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等情，此觀原告112年8月17日所撰案件報告書（見本院卷第67頁至第68頁）、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見本院卷第69頁）、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及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頁）即明。衡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在其他軍事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已逾越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分際，對照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為時雙方之互動舉止（見訴願卷第89頁），堪認被告認定原告前揭行為該當於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所稱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情事，確屬有據，被告就此判斷核無出於錯誤之事實或不完全之資訊、基於事件無關之考量、或顯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等違法情事。
   4、原告固主張：其並非刻意隱匿與陳中士出遊露營一事，另名同性同袍因臨事有要事而缺席，其考量露營區營位已繳納訂金且只要以帳篷設備作為間隔即非屬密閉式房間；針對陳中士對其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其當時亦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被告未詳查實情及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未查證其是否刻意隱瞞與陳中士共處一室，即認其有違反不當情感關係之違失行為，顯未盡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之調查義務，有認定事實錯誤之瑕疵云云。然按「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無非係要求行政機關依法作成行政處分時，除有法規之依據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之根據，並非意指行政機關就當事人有利於己之陳述應一律加以採信。觀諸被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見本院卷第69頁）及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內容載明原告陳稱其於露營前係先向其夫告知係與2位同性友人去露營，後來其夫始知悉係原告與男性士官單獨去露營，因當初行程安排人數尚不確定且當時與其夫處於爭吵狀態而未告知；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心裡感到不舒服，但認無必要把場面搞得很難看，後續有講清楚等詞，足見被告進行調查訪談及召開懲處評議會時，對於原告所述有利於己之主張均據其所述完整記載；且由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以觀，與會委員係以詢答方式針對該案各查證疑點均給予其表示意見之機會，並斟酌原告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前揭立法意旨，縱委員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真偽之結果並未採信其說詞，原告仍難以其陳述未被採信即謂被告對其有利事項均未予審酌而違反前揭行政程序法規定。至原告主張其對陳中士所為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當時亦深感錯愕並立即制止乙節，審酌原告事前未告知其夫實情而與在其他軍事單位任職之男性士官單獨露營過夜，露營期間2人同住1個大帳棚，已逾越已婚者一般正常社交行為應有分際，業如前述，且一般人若認他人所為已屬性騷擾行為，衡情實難持續與其密切互動，甚將直接遠離，遑論孤男寡女繼續過夜露營共宿帳篷；再對照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其等前往露營當日陳中士拍打及抓原告臀部行為時雙方之互動舉止，亦難認原告當場有何制止或表達嫌惡之舉，故委員未採信原告前揭說詞，並未違反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是被告指派監察官對本案進行調查，依原告於調查時所撰報告書及訪談時陳述內容作成案件報告書，並於召開懲罰評議會時針對該案各疑點以詢答方式加以調查，且調得行車紀錄器所攝得影像（見訴願卷第89頁）為佐，自難認有未盡調查義務之情事。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之懲罰，核無違反比例原則及責罰相當原則，亦無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
   1、按「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依本法規定從重懲罰或減輕懲度者，應合於比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決定。」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第10條分別定有明文。對照處分時懲罰法第13條針對士官違失行為之懲罰定有9種懲處法律效果，故軍事機關於懲處士官選擇法律效果時，應為合義務裁量，以符責罰相當之原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係就法律效果之懲罰種類選擇，參照國軍之特性，明定就懲罰輕重應衡量之重要事項，作為審酌之裁量因素。而軍事機關於個案懲處之裁量時，自應綜合審酌該條項所定10款事項作為懲處之依據。惟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所作成裁量處分之司法審查，原則上在行政機關之裁量權限範圍內尊重其裁量權之行使而作有限司法審查，僅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過程或結果有逾越法定裁量權限、裁量怠惰、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法情事，始得予撤銷。
   2、查被告係以原告具已婚身分，於112年8月4日與其他軍事單位異性陳中士單獨出遊露營過夜，期間有勾肩、拍打及抓臀部等行為作為懲罰事由，依處分時懲罰法第15條第14款「其他違失行為違反已送立法院備查或國防部頒定之法令」及國軍風紀規定第31點第2款前段「違反不當情感關係」等規定，作成原處分核予大過2次懲罰等情，業如前述。而被告作成該大過2次懲罰係經112年8月23日懲罰評議會委員聽取原告陳述意見並為詢答，再由委員討論後進行書面投票，其結果出席委員5名（主席不投票）全數同意懲處種類「記過」、懲處程度「記大過2次」之懲罰等情，此觀該次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89頁至第95頁)及投票單(見本院卷第96頁至第105頁)即明。再由該會議紀錄所載審議資料、參考法令、評審討論內容及會議紀錄附件以觀，與會委員係經審酌112年8月17日案件查證報告、原告開會當日陳述意見之內容、其他軍事機關相類案件懲罰紀錄表、原告基本資料決定懲處種類和程度，堪認委員係經討論後考量被告已多次宣導重申注意性別分際，且於原告陳述意見過程中仍認其所為僅是友人間單純散心之舉，完全未見其反省之意，乃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規定審酌其違失行為之動機及手段、行為對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後之態度等綜合考評。對照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見訴願卷第68頁）係針對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行為進行懲罰時所考量其行為態樣、情節輕重及役別等裁量因素加以具體化所訂定之參考基準，以期統一各所屬機關人員執法時衡酌各項裁量因素之標準；具體而言，該參考表將行為態樣區分為「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密行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等6類行為態樣；將違犯程度分為「輕度」「中度」「重度」，並依「義務役」與「志願役」等服役身分別訂定不同懲罰種類與額度，核係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定行為之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等裁量因素之具體化，核與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意旨無違。堪認被告衡酌前情據以作成原處分，並未逾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前揭說明，即難認原處分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或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其裁量自無違法，依前揭說明，本院即應予以尊重。
   3、原告固主張：相類記大過2次懲罰案件多係與他人發展婚外情並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其與陳中士出遊、過夜分別睡於帳棚內帳及外帳之行為，倘有違反男女分際，其違反程度顯較同居、交往、發生性行為等情輕微，被告就其所涉違失行為未依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及第10條審酌審酌情節輕重，率然作成大過2次懲罰，違反比例原則與責罰相當原則而有過度懲罰之情事，顯構成裁量濫用之瑕疵而違法；國防部訴願審議會認原處分無過當，亦有違誤云云。然按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行為後之態度均屬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所列舉機關辦理懲罰案件所應審酌之事項；違失行為本身情節輕重僅屬應審酌事項之一，行為人仍可能因其行為後之態度不佳而被裁處較重之懲罰。對照原告112年8月18日電話訪談紀錄表及懲罰評議會所陳述意見之內容，堪認其並未據實告知其配偶將與其他男性單獨前往露營過夜（見本院卷第69頁、第91頁），其亦明知自己為已婚身分，男女共處一室甚至過夜之行為不當，且亦自承國軍政令一再宣導嚴禁官兵間肇生違反不當情感關係及性別分際情事，堪認其行為前明確知悉部隊規定卻仍故意違犯；而原告在懲罰評議會中面對委員詢答時仍認自身違失行為並無不當，堪認其行為後仍無悔意；且原告擔任士官亦屬基層幹部，其行為亦將影響個人領導統御威信及對軍事紀律之維護。對照懲罰評議會會議紀錄內容以觀，委員進行評審討論前，已有委員明確表示應參照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規定，視原告違失行為情節輕重給予相應之懲罰，再經委員討論後認定原告所屬單位不久前已有進行注意性別分際之宣導，惟原告於行為時明知宣導內容卻依舊為之，顯見原告缺乏軍法紀觀念；另針對拍打臀部行為原告說詞反覆不一，且於陳述意見過程中認為僅是單純散心行為；考量原告身為士官幹部，加以已婚身分更應重視性別界線，參酌原告陳述意見之內容，原告之基本資料、相類案件懲罰紀錄表等，進而認定原告違失情節為重度，乃決議核予大過2次之懲罰，堪認懲罰評議會決議之裁量結果係衡酌前揭處分時懲罰法第8條第1項法定事項所為，核無恣意濫權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有利不利應一律注意原則之情事，依前揭說明，被告懲罰評議會之裁量結果，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此部分主張，並未慮及前情，其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且有裁量怠惰與裁量瑕疵之違法，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之主張，並不可採，被告以原處分核予原告大過2次懲罰，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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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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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幸怡


